
农业农村部文件

农牧发〔2023〕16 号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生猪产地检疫规程》等

22 个动物检疫规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

为进一步规范动物检疫工作,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

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规定,我部修订了《生猪产地检疫规程》

等 19 个检疫规程,制定了《马属动物屠宰检疫规程》、《鹿屠宰检

疫规程》、《动物和动物产品补检规程》。现将上述检疫规程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农业部关于印发〈生猪产地检疫规程〉等 4 个规程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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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医发〔2010〕20 号)、《农业部关于印发〈生猪屠宰检疫规程〉等

4 个动物检疫规程的通知》(农医发〔2010〕27 号)、《农业部关于印

发〈跨省调运种禽产地检疫规程〉及〈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动物产地

检疫规程〉的通知》(农医发〔2010〕33 号)、《农业部关于印发蜜蜂

检疫规程的通知》(农医发〔2010〕41 号)、《农业部关于印发〈鱼类

产地检疫规程(试行)〉等 3 个规程的通知》(农渔发〔2011〕6 号)、

《农业部关于印发〈犬产地检疫规程〉等 3 个动物产地检疫规程的

通知》(农医发〔2011〕24 号)、《农业部关于印发〈兔屠宰检疫规

程〉的通知》(农医发〔2018〕9 号)、《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生猪产

地检疫规程〉〈生猪屠宰检疫规程〉和〈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动物产

地检疫规程〉的通知》(农牧发〔2019〕2 号)以及《农业农村部关于

进一步强化动物检疫工作的通知》(农牧发〔2020〕22 号)的附件

《水貂等非食用动物检疫规程(试行)》同时废止,此前关于动物检

疫的相关文件规定要求与新的检疫规程不一致的,按照新的检疫

规程执行。

附件:1．生猪产地检疫规程

2．反刍动物产地检疫规程

3．家禽产地检疫规程

4．马属动物产地检疫规程

5．犬产地检疫规程

6．猫产地检疫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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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兔产地检疫规程

8．水貂等非食用动物检疫规程

9．蜜蜂产地检疫规程

10．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家畜产地检疫规程

11．跨省调运种禽产地检疫规程

12．鱼类产地检疫规程

13．甲壳类产地检疫规程

14．贝类产地检疫规程

15．生猪屠宰检疫规程

16．牛屠宰检疫规程

17．羊屠宰检疫规程

18．家禽屠宰检疫规程

19．兔屠宰检疫规程

20．马属动物屠宰检疫规程

21．鹿屠宰检疫规程

22．动物和动物产品补检规程

农业农村部

2023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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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生猪产地检疫规程

1．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生猪产地检疫的检疫范围及对象、检疫合格标

准、检疫程序、检疫结果处理和检疫记录。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猪的产地检疫。

2．检疫范围及对象

2．1 检疫范围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规定的猪。

2．2 检疫对象

口蹄疫、非洲猪瘟、猪瘟、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炭疽、猪丹毒。

3．检疫合格标准

3．1 来自非封锁区及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饲养场(户)。

3．2 实行风险分级管理的,来自符合风险分级管理有关规定

的饲养场(户)。

3．3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3．4 按照规定进行了强制免疫,并在有效保护期内。

3．5 畜禽标识符合规定。

3．6 临床检查健康。

—4—



3．7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合格。

4．检疫程序

4．1 申报检疫

货主应当提前 3 天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并

提供以下材料:

4．1．1 检疫申报单。

4．1．2 需要实施检疫生猪的强制免疫证明,饲养场提供养殖档

案中的强制免疫记录,饲养户提供防疫档案。

4．1．3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提供申报前 7 日内出具的

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

4．1．4 已经取得产地检疫证明的生猪,从专门经营动物的集贸

市场继续出售或运输的,或者展示、演出、比赛后需要继续运输的,

提供检疫申报单、原始检疫证明和完整进出场记录;原始检疫证明

超过调运有效期的,还应当提供非洲猪瘟的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

鼓励使用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申报检疫。

4．2 申报受理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时对申报材料进

行审查。根据申报材料审查情况、当地相关动物疫情状况以及是

否符合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分区防控要求,决定是否予以受

理。受理的,应当及时指派官方兽医或协检人员到现场或指定地

点核实信息,开展临床健康检查;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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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查验材料及畜禽标识

4．3．1 查验申报主体身份信息是否与检疫申报单相符。

4．3．2 实行风险分级管理的,查验饲养场(户)分级管理材料。

4．3．3 查验饲养场《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和养殖档案,了解

生产、免疫、监测、诊疗、消毒、无害化处理及相关动物疫病发生情

况,确认生猪已按规定进行强制免疫,并在有效保护期内;了解是

否使用未经国家批准的兽用疫苗,了解是否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餐

厨剩余物饲喂生猪。

4．3．4 查验饲养户免疫记录,确认生猪已按规定进行强制免

疫,并在有效保护期内;了解是否使用未经国家批准的兽用疫苗,

了解是否违反国家规定使用餐厨剩余物饲喂生猪。

4．3．5 查验畜禽标识加施情况,确认生猪佩戴的畜禽标识与检

疫申报单、相关档案记录相符。

4．3．6 查验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是否符合要求,检测结果是否

合格。

4．3．7 已经取得产地检疫证明的生猪,从专门经营动物的集贸

市场继续出售或运输的,或者展示、演出、比赛后需要继续运输的,

查验产地检疫证明是否真实并在调运有效期内、进出场记录是否

完整;产地检疫证明超过调运有效期的,查验非洲猪瘟的实验室疫

病检测报告是否符合要求,检测结果是否合格。

4．3．8 查验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车辆驾驶员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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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

4．4 临床检查

4．4．1 检查方法

4．4．1．1 群体检查。从静态、动态和食态等方面进行检查。主

要检查生猪群体精神状况、呼吸状态、运动状态、饮水饮食情况及

排泄物性状等。

4．4．1．2 个体检查。通过视诊、触诊和听诊等方法进行检查。

主要检查生猪个体精神状况、体温、呼吸、皮肤、被毛、可视黏膜、胸

廓、腹部及体表淋巴结,排泄动作及排泄物性状等。

4．4．2 检查内容

4．4．2．1 出现发热、精神不振、食欲减退、流涎;蹄冠、蹄叉、蹄

踵部出现水疱,水疱破裂后表面出血,形成暗红色烂斑,感染造成

化脓、坏死、蹄壳脱落,卧地不起;鼻盘、口腔黏膜、舌、乳房出现水

疱和糜烂等症状的,怀疑感染口蹄疫。

4．4．2．2 出现高热、倦怠、食欲不振、精神萎顿;呕吐,便秘、粪

便表面有血液和黏液覆盖,或腹泻,粪便带血;可视黏膜潮红、发

绀,眼、鼻有黏液脓性分泌物;耳、四肢、腹部皮肤有出血点;共济失

调、步态僵直、呼吸困难或其他神经症状;妊娠母猪流产等症状的;

或出现无症状突然死亡的,怀疑感染非洲猪瘟。

4．4．2．3 出现高热、倦怠、食欲不振、精神萎顿、弓腰、腿软、行

动缓慢;间有呕吐,便秘腹泻交替;可视黏膜充血、出血或有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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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物、发绀;鼻、唇、耳、下颌、四肢、腹下、外阴等多处皮肤点状出

血,指压不褪色等症状的,怀疑感染猪瘟。

4．4．2．4 出现高热;眼结膜炎、眼睑水肿;咳嗽、气喘、呼吸困

难;耳朵、四肢末梢和腹部皮肤发绀;偶见后躯无力、不能站立或共

济失调等症状的,怀疑感染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4．4．2．5 咽喉、颈、肩胛、胸、腹、乳房及阴囊等局部皮肤出现红

肿热痛,坚硬肿块,继而肿块变冷,无痛感,最后中央坏死形成溃

疡;颈部、前胸出现急性红肿,呼吸困难、咽喉变窄,窒息死亡等症

状的,怀疑感染炭疽。

4．4．2．6 出现高热稽留;呕吐;结膜充血;粪便干硬呈粟状,附

有黏液,下痢;皮肤有红斑、疹块,指压褪色等症状的,怀疑感染猪

丹毒。

4．5 实验室疫病检测

4．5．1 对怀疑患有本规程规定疫病及临床检查发现其他异常

情况的,应当按相应疫病防治技术规范进行实验室检测。

4．5．2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抽检比例不低于 10% ,原

则上不少于 10 头,数量不足 10 头的要全部检测。

4．5．3 省内调运的种猪可参照《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家畜产地

检疫规程》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并提供相应检测报告。

5．检疫结果处理

5．1 检疫合格,且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车辆驾驶员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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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符合要求的,出具动物检疫证明;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

车辆驾驶员备案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由

农业农村部门责令改正的,方可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官方兽医应

当及时将动物检疫证明有关信息上传至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

系统。

5．2 检疫不合格的,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并按照下列规定

处理。

5．2．1 发现申报主体信息与检疫申报单不符、风险分级管理不

符合规定、畜禽标识与检疫申报单不符等情形的,货主按规定补正

后,方可重新申报检疫。

5．2．2 未按照规定进行强制免疫或强制免疫不在有效保护期

的,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货主按规定对生猪实施强制免疫并

在免疫有效保护期内,方可重新申报检疫。

5．2．3 发现患有本规程规定动物疫病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应当按照相应疫病防治技术规范规

定处理。

5．2．4 发现患有本规程规定检疫对象以外动物疫病,影响动物

健康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按规定

采取相应防疫措施。

5．2．5 发现不明原因死亡或怀疑为重大动物疫情的,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和《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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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动物疫情报告等有关工作的通知》(农医发

〔2018〕22 号)的有关规定处理。

5．2．6 发现病死动物的,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

化处理管理办法》等规定处理。

5．2．7 发现货主提供虚假申报材料、养殖档案或畜禽标识不符

合规定等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情形的,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部

门报告,由农业农村部门按照规定处理。

6．检疫记录

6．1 官方兽医应当及时填写检疫工作记录,详细登记货主姓

名、地址、申报检疫时间、检疫时间、检疫地点、检疫动物种类、数量

及用途、检疫处理、检疫证明编号等。

6．2 检疫申报单和检疫工作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2 个月。

6．3 电子记录与纸质记录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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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反刍动物产地检疫规程

1．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反刍动物产地检疫的检疫范围及对象、检疫合

格标准、检疫程序、检疫结果处理和检疫记录。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反刍动物及其原毛、绒、血

液、角的产地检疫。

2．检疫范围及对象

2．1 检疫范围

2．1．1 动物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规定的牛、羊、骆驼、鹿、羊驼等反

刍动物。

2．1．2 动物产品

本规程规定反刍动物的原毛、绒、血液、角。

2．2 检疫对象

2．2．1 牛: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炭疽、牛结核病、牛结节性皮

肤病。

2．2．2 羊: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布鲁氏菌病、炭疽、蓝舌病、绵

羊痘和山羊痘、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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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鹿、骆驼、羊驼: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炭疽、牛结核病。

3．检疫合格标准

3．1 反刍动物

3．1．1 来自非封锁区及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饲养场(户)。

3．1．2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3．1．3 按照规定进行了强制免疫,并在有效保护期内。

3．1．4 畜禽标识符合规定。

3．1．5 临床检查健康。

3．1．6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合格。

3．2 原毛、绒、血液、角

3．2．1 来自非封锁区及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饲养场(户)。

3．2．2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3．2．3 供体动物符合 3．1．3—3．1．5 的规定。

3．2．4 原毛、绒、角按有关规定消毒。

3．2．5 血液供体动物实施布鲁氏菌病免疫的,布鲁氏菌病免疫

记录真实、完整;未实施布鲁氏菌病免疫的,进行布鲁氏菌病实验

室疫病检测,检测结果合格。

4．检疫程序

4．1 申报检疫

4．1．1 反刍动物

货主应当提前 3 天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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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以下材料:

4．1．1．1 检疫申报单。

4．1．1．2 需要实施检疫动物的强制免疫证明,饲养场提供养殖

档案中的强制免疫记录,饲养户提供防疫档案。

4．1．1．3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提供申报前 7 日内出具

的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

4．1．1．4 已经取得产地检疫证明的动物,从专门经营动物的集

贸市场继续出售或运输的,或者展示、演出、比赛后需要继续运输

的,提供检疫申报单、原始检疫证明和完整进出场记录;原始检疫

证明超过调运有效期,动物实施布鲁氏菌病免疫的,还应当提供布

鲁氏菌病免疫记录;未实施布鲁氏菌病免疫的,提供布鲁氏菌病实

验室疫病检测报告。

4．1．2 原毛、绒、血液、角

货主应当提前 3 天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并

提供以下材料:

4．1．2．1 检疫申报单。

4．1．2．2 需要实施检疫动物产品供体动物的强制免疫记录,饲

养场提供养殖档案中的强制免疫记录,饲养户提供防疫档案。

4．1．2．3 原毛、绒、角的消毒记录。

4．1．2．4 血液供体动物实施布鲁氏菌病免疫的,提供布鲁氏菌

病免疫记录;未实施布鲁氏菌病免疫的,提供申报前 7 日内出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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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供体动物的布鲁氏菌病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

鼓励使用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申报检疫。

4．2 申报受理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时对申报材料进

行审查。根据申报材料审查情况和当地相关动物疫情状况,决定

是否予以受理。受理的,应当及时指派官方兽医或协检人员到现

场或指定地点核实信息,开展临床健康检查;不予受理的,应当说

明理由。

4．3 查验材料及畜禽标识

4．3．1 反刍动物

4．3．1．1 查验申报主体身份信息是否与检疫申报单相符。

4．3．1．2 查验饲养场《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和养殖档案,了

解生产、免疫、监测、诊疗、消毒、无害化处理及相关动物疫病发生

情况,确认动物已按规定进行强制免疫,并在有效保护期内。

4．3．1．3 查验饲养户免疫记录,确认动物已按规定进行强制免

疫,并在有效保护期内。

4．3．1．4 查验畜禽标识加施情况,确认动物佩戴的畜禽标识与

检疫申报单、相关档案记录相符。

4．3．1．5 查验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是否符合要求,检测结果是

否合格。

4．3．1．6 已经取得产地检疫证明的动物,从专门经营动物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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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市场继续出售或运输的,或者展示、演出、比赛后需要继续运输

的,查验产地检疫证明是否真实并在调运有效期内、进出场记录是

否完整。产地检疫证明超过调运有效期,动物实施布鲁氏菌病免

疫的,查验布鲁氏菌病免疫记录是否真实、完整;未实施布鲁氏菌

病免疫的,查验布鲁氏菌病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是否符合要求,检

测结果是否合格。

4．3．1．7 查验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车辆驾驶员是否

备案。

4．3．2 原毛、绒、血液、角

4．3．2．1 按照 4．3．1．1—4．3．1．4 规定查验相关材料。

4．3．2．2 查验原毛、绒、角的消毒记录是否符合要求。

4．3．2．3 血液供体动物实施布鲁氏菌病免疫的,查验布鲁氏菌

病免疫记录是否真实、完整;未实施布鲁氏菌病免疫的,查验布鲁

氏菌病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是否符合要求,检测结果是否合格。

4．4 临床检查

4．4．1 检查方法

4．4．1．1 群体检查。从静态、动态和食态等方面进行检查。主

要检查动物群体精神状况、呼吸状态、运动状态、饮水饮食、反刍状

态及排泄物性状等。

4．4．1．2 个体检查。通过视诊、触诊和听诊等方法进行检查。

主要检查动物个体精神状况、体温、呼吸、皮肤、被毛、可视黏膜、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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廓、腹部及体表淋巴结,排泄动作及排泄物性状等。

4．4．2 检查内容

4．4．2．1 出现发热、精神不振、食欲减退、流涎;蹄冠、蹄叉、蹄

踵部出现水疱,水疱破裂后表面出血,形成暗红色烂斑,感染造成

化脓、坏死、蹄壳脱落,卧地不起;鼻盘、口腔黏膜、舌、乳房出现水

疱和糜烂等症状的,怀疑感染口蹄疫。

4．4．2．2 羊出现突然发热、呼吸困难或咳嗽,分泌黏脓性卡他

性鼻液,口腔黏膜充血、糜烂,齿龈出血,严重腹泻或下痢,母羊流

产等症状的,怀疑感染小反刍兽疫。

4．4．2．3 孕畜出现流产、死胎或产弱胎,生殖道炎症、胎衣滞

留,持续排出污灰色或棕红色恶露以及乳房炎症状;公畜发生睾丸

炎或关节炎、滑膜囊炎,偶见阴茎红肿,睾丸和附睾肿大等症状的,

怀疑感染布鲁氏菌病。

4．4．2．4 出现高热、呼吸增速、心跳加快;食欲废绝,偶见瘤胃

膨胀,可视黏膜紫绀,突然倒毙;天然孔出血、血凝不良呈煤焦油

样、尸僵不全;体表、直肠、口腔黏膜等处发生炭疽痈等症状的,怀

疑感染炭疽。

4．4．2．5 牛出现全身皮肤多发性结节、溃疡、结痂,并伴随浅表

淋巴结肿大,尤其是肩前淋巴结肿大;眼结膜炎,流鼻涕,流涎;口

腔黏膜出现水泡,继而溃破和糜烂;四肢及腹部、会阴等部位水肿;

高烧、母牛产奶下降等症状的,怀疑感染牛结节性皮肤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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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6 出现渐进性消瘦,咳嗽,个别可见顽固性腹泻,粪中混

有黏液状脓汁;奶牛偶见乳房淋巴结肿大等症状的,怀疑感染牛结

核病。

4．4．2．7 羊出现高热稽留,精神萎顿,厌食,流涎,嘴唇水肿并

蔓延到面部、眼睑、耳以及颈部和腋下,口腔黏膜、舌头充血、糜烂,

或舌头发绀、溃疡、糜烂以至吞咽困难,有的蹄冠和蹄叶发炎,呈现

跛行等症状的,怀疑感染蓝舌病。

4．4．2．8 羊出现体温升高、呼吸加快;皮肤、黏膜上出现痘疹,

由红斑到丘疹,突出皮肤表面,遇化脓菌感染则形成脓疱继而破溃

结痂等症状的,怀疑感染绵羊痘或山羊痘。

4．4．2．9 山羊出现高热稽留、呼吸困难、鼻翼扩张、咳嗽;可视

黏膜发绀,胸前和肉垂水肿;腹泻和便秘交替发生,厌食、消瘦、流

涕或口流白沫等症状的,怀疑感染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

4．5 实验室疫病检测

4．5．1 对怀疑患有本规程规定疫病及临床检查发现其他异常

情况的,应当按照相应疫病防治技术规范进行实验室检测。

4．5．2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抽检比例不低于 10% ,原

则上不少于 10 头(只),数量不足 10 头(只)的要全部检测。

4．5．3 省内调运的乳用、种用动物可参照《跨省调运乳用种用

家畜产地检疫规程》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并提供相应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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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检疫结果处理

5．1 检疫合格

5．1．1 反刍动物

检疫合格,且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车辆驾驶员备案

符合要求的,出具动物检疫证明;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车

辆驾驶员备案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由农

业农村部门责令改正的,方可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官方兽医应当

及时将动物检疫证明有关信息上传至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

5．1．2 原毛、绒、血液、角

检疫合格的,出具动物检疫证明,按规定加施检疫标志。官方

兽医应当及时将动物检疫证明有关信息上传至动物检疫管理信息

化系统。

5．2 检疫不合格的,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并按照下列规定

处理。

5．2．1 反刍动物

5．2．1．1 发现申报主体信息与检疫申报单不符、畜禽标识与检

疫申报单不符等情形的,货主按规定补正后,方可重新申报检疫。

5．2．1．2 未按照规定进行强制免疫或强制免疫不在有效保护

期的,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货主按规定对反刍动物实施强制

免疫并在免疫有效保护期内,方可重新申报检疫。

5．2．1．3 发现患有本规程规定动物疫病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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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应当按照相应疫病防治技术规范

规定处理。

5．2．1．4 发现患有本规程规定检疫对象以外动物疫病,影响动

物健康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按规

定采取相应防疫措施。

5．2．1．5 发现不明原因死亡或怀疑为重大动物疫情的,应当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和

《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动物疫情报告等有关工作的通知》(农医发

〔2018〕22 号)的有关规定处理。

5．2．1．6 发现病死动物的,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

害化处理管理办法》等规定处理。

5．2．1．7 发现货主提供虚假申报材料、养殖档案或畜禽标识不

符合规定等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情形的,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

部门报告,由农业农村部门按照规定处理。

5．2．2 原毛、绒、血液、角

5．2．2．1 发现申报主体信息与检疫申报单不符的,货主按规定

补正后,方可重新申报检疫。

5．2．2．2 发现供体动物未按照规定进行强制免疫或强制免疫

时限不在有效保护期的,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货主按规定对

动物产品再次消毒后,方可重新申报检疫。

5．2．2．3 发现供体动物染疫、疑似染疫或者死亡的,分别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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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3—5．2．1．6 的规定处理。

5．2．2．4 动物产品未按照规定消毒的,货主按规定对动物产品

消毒后,方可重新申报检疫。

5．2．2．5 实验室疫病检测结果不合格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报

告,由货主对动物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

5．2．2．6 发现货主提供虚假申报材料、养殖档案及畜禽标识不

符合规定等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

报告,由农业农村部门按照规定处理。

6．检疫记录

6．1 官方兽医应当及时填写检疫工作记录,详细登记货主姓

名、地址、申报检疫时间、检疫时间、检疫地点、检疫动物或动物产

品种类、数量及用途、检疫处理、检疫证明编号等。

6．2 检疫申报单和检疫工作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2 个月。

6．3 电子记录与纸质记录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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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家禽产地检疫规程

1．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家禽产地检疫的检疫范围及对象、检疫合格标

准、检疫程序、检疫结果处理和检疫记录。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家禽及其原毛、绒的产地

检疫。

2．检疫范围及对象

2．1 检疫范围

2．1．1 动物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规定的家禽。

2．1．2 动物产品

本规程规定家禽的原毛、绒。

2．2 检疫对象

2．2．1 鸡、鸽、鹌鹑、火鸡、珍珠鸡、雉鸡、鹧鸪、鸵鸟、鸸鹋:高致

病性禽流感、新城疫、马立克病、禽痘、鸡球虫病。

2．2．2 鸭、鹅、番鸭、绿头鸭: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城疫、鸭瘟、小

鹅瘟、禽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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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检疫合格标准

3．1 家禽

3．1．1 来自非封锁区及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饲养场(户)。

3．1．2 实行风险分级管理的,来自符合风险分级管理有关规定

的饲养场(户)。

3．1．3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3．1．4 按照规定进行了强制免疫,并在有效保护期内。

3．1．5 临床检查健康。

3．1．6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合格。

3．2 原毛、绒

3．2．1 来自非封锁区及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饲养场(户)。

3．2．2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3．2．3 供体动物符合 3．1．4—3．1．5 的规定。

3．2．4 原毛、绒按有关规定消毒。

4．检疫程序

4．1 申报检疫

4．1．1 家禽

货主应当提前 3 天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并

提供以下材料:

4．1．1．1 检疫申报单。

4．1．1．2 需要实施检疫家禽的强制免疫证明,饲养场提供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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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中的强制免疫记录,饲养户提供防疫档案。

4．1．1．3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提供申报前 7 日内出具

的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

4．1．1．4 已经取得产地检疫证明的家禽,从专门经营动物的集

贸市场继续出售或运输的,或者展示、演出、比赛后需要继续运输

的,提供检疫申报单、原始检疫证明和完整的进出场记录。

4．1．2 原毛、绒

货主应当提前 3 天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并

提供以下材料:

4．1．2．1 检疫申报单。

4．1．2．2 需要实施检疫原毛、绒供体动物的强制免疫记录,饲

养场提供养殖档案中的强制免疫记录,饲养户提供防疫档案。

4．1．2．3 原毛、绒的消毒记录。

鼓励使用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申报检疫。

4．2 申报受理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时对申报材料进

行审查。根据申报材料审查情况和当地相关动物疫情状况,决定

是否予以受理。受理的,应当及时指派官方兽医或协检人员到现

场或指定地点核实信息,开展临床健康检查;不予受理的,应当说

明理由。

4．3 查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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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家禽

4．3．1．1 查验申报主体身份信息是否与检疫申报单相符。

4．3．1．2 实行风险分级管理的,查验饲养场(户) 分级管理

材料。

4．3．1．3 查验饲养场《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和养殖档案,了

解生产、免疫、监测、诊疗、消毒、无害化处理及相关动物疫病发生

情况,确认家禽已按规定进行强制免疫,并在有效保护期内。

4．3．1．4 查验饲养户免疫记录,确认家禽已按规定进行强制免

疫,并在有效保护期内。

4．3．1．5 查验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是否符合要求,检测结果是

否合格。

4．3．1．6 已经取得产地检疫证明的家禽,从专门经营动物的集

贸市场继续出售或运输的,或者展示、演出、比赛后需要继续运输

的,查验产地检疫证明是否真实、进出场记录是否完整。

4．3．1．7 查验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车辆驾驶员是否

备案。

4．3．2 原毛、绒

4．3．2．1 按照 4．3．1．1、4．3．1．3、4．3．1．4 规定查验相关材料。

4．3．2．2 查验原毛、绒的消毒记录是否符合要求。

4．4 临床检查

4．4．1 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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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1 群体检查。从静态、动态和食态等方面进行检查。主

要检查家禽群体精神状况、呼吸状态、运动状态、饮水饮食及排泄

物性状等。

4．4．1．2 个体检查。通过视诊、触诊和听诊等方法进行检查。

主要检查家禽个体精神状况、体温、呼吸、羽毛、天然孔、冠、髯、爪、

排泄物以及嗉囊内容物性状等。

4．4．2 检查内容

4．4．2．1 出现突然死亡、死亡率高;病禽极度沉郁,头部和眼睑

部水肿,鸡冠发绀、脚鳞出血和神经紊乱;鸭鹅等水禽出现明显神

经症状、腹泻,角膜炎、甚至失明等症状的,怀疑感染高致病性禽

流感。

4．4．2．2 出现体温升高、食欲减退、神经症状;缩颈闭眼、冠髯

暗紫;呼吸困难;口腔和鼻腔分泌物增多,嗉囊肿胀;下痢;产蛋减

少或停止等症状的;或少数禽突然发病,无任何症状死亡的,怀疑

感染新城疫。

4．4．2．3 出现体温升高;食欲减退或废绝、翅下垂、脚无力,共

济失调、不能站立;眼流浆性或脓性分泌物,眼睑肿胀或头颈浮肿;

绿色下痢,衰竭虚脱等症状的,怀疑感染鸭瘟。

4．4．2．4 出现突然死亡;精神萎靡、倒地两脚划动,迅速死亡;

厌食、嗉囊松软,内有大量液体和气体;排灰白或淡黄绿色混有气

泡的稀粪;呼吸困难,鼻端流出浆性分泌物,喙端色泽变暗等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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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怀疑感染小鹅瘟。

4．4．2．5 出现食欲减退、消瘦、腹泻、体重迅速减轻,死亡率较

高;运动失调、劈叉姿势;虹膜褪色、单侧或双眼灰白色混浊所致的

白眼病或瞎眼;颈、背、翅、腿和尾部形成大小不一的结节及瘤状物

等症状的,怀疑感染马立克病。

4．4．2．6 出现冠、肉髯和其他无羽毛部位发生大小不等的疣状

块,皮肤增生性病变;口腔、食道、喉或气管黏膜出现白色结节或黄

色白喉膜病变等症状的,怀疑感染禽痘。

4．4．2．7 出现精神沉郁、羽毛松乱、不喜活动、食欲减退、逐渐

消瘦;泄殖腔周围羽毛被稀粪沾污;运动失调、足和翅发生轻瘫;嗉

囊内充满液体,可视黏膜苍白;排水样稀粪、棕红色粪便、血便、间

歇性下痢;群体均匀度差,产蛋下降等症状的,怀疑感染鸡球虫病。

4．5 实验室疫病检测

4．5．1 对怀疑患有本规程规定疫病及临床检查发现其他异常

情况的,应当按照相应疫病防治技术规范进行实验室检测。

4．5．2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抽检比例不低于 5% ,原

则上不少于 5 只,数量不足 5 只的要全部检测。

4．5．3 省内调运的种禽可参照《跨省调运种禽产地检疫规程》

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并提供相应检测报告。

5．检疫结果处理

5．1 检疫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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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家禽

检疫合格,且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车辆驾驶员备案

符合要求的,出具动物检疫证明;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车

辆驾驶员备案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由农

业农村部门责令改正的,方可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官方兽医应当

及时将动物检疫证明有关信息上传至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

5．1．2 原毛、绒

检疫合格的,出具动物检疫证明,按规定加施检疫标志。官方

兽医应当及时将动物检疫证明有关信息上传至动物检疫管理信息

化系统。

5．2 检疫不合格的,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并按照下列规定

处理。

5．2．1 家禽

5．2．1．1 发现申报主体信息与检疫申报单不符、风险分级管理

不符合规定等情形的,货主按规定补正后,方可重新申报检疫。

5．2．1．2 未按照规定进行强制免疫或强制免疫不在有效保护

期的,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货主按规定对家禽实施强制免疫

并在免疫有效保护期内,方可重新申报检疫。

5．2．1．3 发现患有本规程规定动物疫病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

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应当按照相应疫病防治技术规范

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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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4 发现患有本规程规定检疫对象以外动物疫病,影响动

物健康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按规

定采取相应防疫措施。

5．2．1．5 发现不明原因死亡或怀疑为重大动物疫情的,应当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和

《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动物疫情报告等有关工作的通知》(农医发

〔2018〕22 号)的有关规定处理。

5．2．1．6 发现病死动物的,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

害化处理管理办法》等规定处理。

5．2．1．7 发现货主提供虚假申报材料、养殖档案不符合规定等

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情形的,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由

农业农村部门按照规定处理。

5．2．2 原毛、绒

5．2．2．1 发现申报主体信息与检疫申报单不符的,货主按规定

补正后,方可重新申报检疫。

5．2．2．2 发现供体动物未按照规定进行强制免疫或强制免疫

时限不在有效保护期的,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要求货主按规

定对动物产品再次消毒后,方可重新申报检疫。

5．2．2．3 发现供体动物染疫、疑似染疫或者死亡的,分别按照

5．2．1．3—5．2．1．6 的规定处理。

5．2．2．4 原毛、绒未按照规定消毒的,货主按规定对动物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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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后,方可重新申报检疫。

5．2．2．5 发现货主提供虚假申报材料、养殖档案不符合规定等

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由农业

农村部门按照规定处理。

6．检疫记录

6．1 官方兽医应当及时填写检疫工作记录,详细登记货主姓

名、地址、申报检疫时间、检疫时间、检疫地点、检疫动物或动物产

品种类、数量及用途、检疫处理、检疫证明编号等。

6．2 检疫申报单和检疫工作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2 个月。

6．3 电子记录与纸质记录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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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马属动物产地检疫规程

1．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马属动物产地检疫的检疫范围及对象、检疫合

格标准、检疫程序、检疫结果处理和检疫记录。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马属动物的产地检疫。

2．检疫范围及对象

2．1 检疫范围

2．1．1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规定的马、驴。

2．1．2 骡。

2．2 检疫对象

马传染性贫血、马鼻疽、马流感、马腺疫、马鼻肺炎。

3．检疫合格标准

3．1 来自非封锁区及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饲养场(户)。

3．2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3．3 临床检查健康。

3．4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合格。

4．检疫程序

4．1 申报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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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主应当提前 3 天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并

提供以下材料:

4．1．1 检疫申报单。

4．1．2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提供申报前 7 日内出具的

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

4．1．3 已经取得产地检疫证明的马属动物,展示、演出、比赛后

需要继续运输的,提供检疫申报单、原始检疫证明和完整进出场记

录;原始检疫证明超过调运有效期的,还应当提供马传染性贫血、

马鼻疽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

鼓励使用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申报检疫。

4．2 申报受理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时对申报材料进

行审查。根据申报材料审查情况和当地相关动物疫情状况,决定

是否予以受理。受理的,应当及时指派官方兽医或协检人员到现

场或指定地点核实信息,开展临床健康检查;不予受理的,应当说

明理由。

4．3 查验材料

4．3．1 查验申报主体身份信息是否与检疫申报单相符。

4．3．2 查验饲养场《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和养殖档案,了解

生产、免疫、监测、诊疗、消毒、无害化处理及相关动物疫病发生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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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了解饲养户生产、免疫、监测、诊疗、消毒、无害化处理及

相关动物疫病发生情况。

4．3．4 查验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是否符合要求,检测结果是否

合格。

4．3．5 已经取得产地检疫证明的马属动物,展示、演出、比赛后

需要继续运输的,查验产地检疫证明是否真实并在调运有效期内、

进出场记录是否完整;产地检疫证明超过调运有效期的,查验马传

染性贫血、马鼻疽的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是否符合要求,检测结果

是否合格。

4．3．6 查验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车辆驾驶员是否

备案。

4．4 临床检查

4．4．1 检查方法

4．4．1．1 群体检查。从静态、动态和食态等方面进行检查。主

要检查马属动物群体精神状况、呼吸状态、运动状态、饮水饮食情

况及排泄物性状等。

4．4．1．2 个体检查。通过视诊、触诊和听诊等方法进行检查。

主要检查马属动物个体精神状况、体温、呼吸、皮肤、被毛、可视黏

膜、胸廓、腹部及体表淋巴结,排泄动作及排泄物性状等。

4．4．2 检查内容

4．4．2．1 出现发热、贫血、出血、黄疸、心脏衰弱、浮肿和消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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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的,怀疑感染马传染性贫血。

4．4．2．2 出现体温升高、精神沉郁;呼吸、脉搏加快;下颌淋巴

结肿大;鼻孔一侧(有时两侧)流出浆液性或粘性鼻汁,偶见鼻疽

结节、溃疡、瘢痕等症状的,怀疑感染马鼻疽。

4．4．2．3 出现剧烈咳嗽,严重时发生痉挛性咳嗽;流浆液性鼻

液,偶见黄白色脓性鼻液;结膜潮红肿胀,微黄染,流出浆液性乃至

脓性分泌物,有的出现结膜浑浊;精神沉郁,食欲减退,体温升高;

呼吸和脉搏次数增加;四肢或腹部浮肿,发生腱鞘炎;下颌淋巴结

轻度肿胀等症状的,怀疑感染马流感。

4．4．2．4 出现体温升高,结膜潮红稍黄染,上呼吸道及咽粘膜

呈卡他性化脓性炎症,下颌淋巴结急性化脓性肿大(如鸡蛋大)等

症状的,怀疑感染马腺疫。

4．4．2．5 出现体温升高,食欲减退;分泌大量浆液乃至黏脓性

鼻液,鼻黏膜和眼结膜充血;下颌淋巴结肿胀,四肢腱鞘水肿;妊娠

母马流产等症状的,怀疑感染马鼻肺炎。

4．5 实验室疫病检测

4．5．1 对怀疑患有本规程规定疫病及临床检查发现其他异常

情况的,应当按照相应疫病防治技术规范进行实验室检测。

4．5．2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每批马属动物抽检比例不

低于 20% ,原则上不少于 5 匹,数量不足 5 匹的要全部检测。

4．5．3 省内调运的种用马属动物可参照《跨省调运乳用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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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畜产地检疫规程》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并提供相应检测报告。

5．检疫结果处理

5．1 检疫合格,且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车辆驾驶员备

案符合要求的,出具动物检疫证明;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

车辆驾驶员备案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由

农业农村部门责令改正的,方可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官方兽医应

当及时将动物检疫证明有关信息上传至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

系统。

5．2 检疫不合格的,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并按照下列规定

处理。

5．2．1 发现申报主体信息与检疫申报单不符的,货主按规定补

正后,方可重新申报检疫。

5．2．2 发现患有本规程规定动物疫病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应当按照相应疫病防治技术规范规

定处理。

5．2．3 发现患有本规程规定检疫对象以外动物疫病,影响动物

健康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按规定

采取相应防疫措施。

5．2．4 发现不明原因死亡或怀疑为重大动物疫情的,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和《农

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动物疫情报告等有关工作的通知》(农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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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22 号)的有关规定处理。

5．2．5 发现病死动物的,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

化处理管理办法》等规定处理。

5．2．6 发现货主提供虚假申报材料、养殖档案不符合规定等涉

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情形的,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由农

业农村部门按照规定处理。

6．检疫记录

6．1 官方兽医应当及时填写检疫工作记录,详细登记货主姓

名、地址、申报检疫时间、检疫时间、检疫地点、检疫动物种类、数量

及用途、检疫处理、检疫证明编号等。

6．2 检疫申报单和检疫工作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2 个月。

6．3 电子记录与纸质记录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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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犬产地检疫规程

1.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犬产地检疫的检疫范围及对象、检疫合格标准、

检疫程序、检疫结果处理和检疫记录。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犬的产地检疫。

2.检疫范围及对象

2．1 检疫范围

人工饲养的犬。

2．2 检疫对象

狂犬病、布鲁氏菌病、犬瘟热、犬细小病毒病、犬传染性肝炎。

3.检疫合格标准

3．1 来自非封锁区及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区域。

3．2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3．3 按规定进行狂犬病免疫,并在有效保护期内,且狂犬病免

疫抗体检测合格。

3．4 临床检查健康。

3．5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合格。

4.检疫程序

4．1 申报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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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主应当提前 3 天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并

提供以下材料:

4．1．1 检疫申报单。

4．1．2 狂犬病免疫证明、免疫有效保护期内出具的免疫抗体检

测报告。

4．1．3 已经取得产地检疫证明的犬,从专门经营动物的集贸市

场继续出售或运输的,或者展示、演出、比赛后需要继续运输的,提

供检疫申报单、原始检疫证明和完整进出场记录。

鼓励使用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申报检疫。

4．2 申报受理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时对申报材料进

行审查。根据申报材料审查情况和当地相关动物疫情状况,决定

是否予以受理。受理的,应当及时指派官方兽医或协检人员到现

场或指定地点核实信息,开展临床健康检查;不予受理的,应当说

明理由。

4．3 查验材料

4．3．1 查验申报主体身份信息是否与检疫申报单相符。

4．3．2 了解饲养场(户)生产、免疫、监测、诊疗、消毒、无害化

处理及相关动物疫病发生情况,确认犬已按规定进行狂犬病免疫,

并在有效保护期内。

4．3．3 查验狂犬病免疫抗体检测报告是否符合要求,检测结果

是否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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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已经取得产地检疫证明的犬,从专门经营动物的集贸市

场继续出售或运输的,或者展示、演出、比赛后需要继续运输的,查

验产地检疫证明是否真实、进出场记录是否完整。

4．4 临床检查

4．4．1 检查方法

4．4．1．1 群体检查。从静态、动态和食态等方面进行检查。主

要检查犬群体精神状况、呼吸状态、运动状态、饮食情况及排泄物

性状等。

4．4．1．2 个体检查。通过视诊、触诊和听诊等方法进行检查。

主要检查犬个体精神状况、体温、呼吸、皮肤、被毛、可视黏膜、胸

廓、腹部及体表淋巴结,排泄动作及排泄物性状等。

4．4．2 检查内容

4．4．2．1 出现行为反常,易怒,有攻击性,狂躁不安,高度兴奋,

流涎;有些出现狂暴与沉郁交替出现,表现特殊的斜视和惶恐;自

咬四肢、尾及阴部等;意识障碍,反射紊乱,消瘦,声音嘶哑,夹尾,

眼球凹陷,瞳孔散大或缩小;下颌下垂,舌脱出口外,流涎显著,后

躯及四肢麻痹,卧地不起;恐水等症状的,怀疑感染狂犬病。

4．4．2．2 出现母犬流产、死胎,产后子宫有长期暗红色分泌物,

不孕,关节肿大,消瘦;公犬睾丸肿大,关节肿大,极度消瘦等症状

的,怀疑感染布鲁氏菌病。

4．4．2．3 出现眼鼻脓性分泌物,脚垫粗糙增厚,四肢或全身有

节律性的抽搐;有的出现发热,眼周红肿,打喷嚏,咳嗽,呕吐,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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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食欲不振,精神沉郁等症状的,怀疑感染犬瘟热。

4．4．2．4 出现呕吐,腹泻,粪便呈咖啡色或番茄酱色样血便,带

有特殊的腥臭气味;有些出现发热、精神沉郁、不食,严重脱水、眼

球下陷、鼻镜干燥、皮肤弹力高度下降、体重明显减轻,突然呼吸困

难、心力衰弱等症状的,怀疑感染犬细小病毒病。

4．4．2．5 出现体温升高,精神沉郁;角膜水肿,呈“蓝眼”;呕

吐,不食或食欲废绝等症状的,怀疑感染犬传染性肝炎。

4．5 实验室疫病检测

4．5．1 对怀疑患有本规程规定疫病及临床检查发现其他异常

情况的,应当按照相应疫病防治技术规范进行实验室检测。

4．5．2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应当逐只开展检测。

5.检疫结果处理

5．1 检疫合格的,逐只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官方兽医应当及

时将动物检疫证明有关信息上传至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

5．2 检疫不合格的,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并按照下列规定

处理。

5．2．1 发现申报主体信息与检疫申报单不符的,货主按规定补

正后,方可重新申报检疫。

5．2．2 未按照规定进行狂犬病免疫或免疫不在有效保护期的,

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货主按规定对犬实施狂犬病免疫并在

免疫有效保护期内,方可重新申报检疫。

5．2．3 发现患有本规程规定动物疫病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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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应当按照相应疫病防治技术规范规

定处理。

5．2．4 发现患有本规程规定检疫对象以外动物疫病,影响动物

健康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按规定

采取相应防疫措施。

5．2．5 发现不明原因死亡或怀疑为重大动物疫情的,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和《农

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动物疫情报告等有关工作的通知》(农医发

〔2018〕22 号)的有关规定处理。

5．2．6 发现病死犬的,按照《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

规范》等规定处理。

5．2．7 发现货主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等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

情形的,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由农业农村部门按照规定

处理。

6.检疫记录

6．1 官方兽医应当及时填写检疫工作记录,详细登记货主姓

名、地址、申报检疫时间、检疫时间、检疫地点、检疫动物种类、数量

及用途、检疫处理、检疫证明编号等。

6．2 检疫申报单和检疫工作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2 个月。

6．3 电子记录与纸质记录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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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猫产地检疫规程

1.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猫产地检疫的检疫范围及对象、检疫合格标准、

检疫程序、检疫结果处理和检疫记录。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猫的产地检疫。

2.检疫范围及对象

2．1 检疫范围

人工饲养的猫。

2．2 检疫对象

狂犬病、猫泛白细胞减少症。

3.检疫合格标准

3．1 来自非封锁区及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区域。

3．2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3．3 临床检查健康。

3．4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合格。

4.检疫程序

4．1 申报检疫

货主应当提前 3 天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并

提供以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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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检疫申报单。

4．1．2 已经取得产地检疫证明的猫,从专门经营动物的集贸市

场继续出售或运输的,或者展示、演出、比赛后需要继续运输的,提

供检疫申报单、原始检疫证明和完整进出场记录。

鼓励使用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申报检疫。

4．2 申报受理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时对申报材料进

行审查。根据申报材料审查情况和当地相关动物疫情状况,决定

是否予以受理。受理的,应当及时指派官方兽医或协检人员到现

场或指定地点核实信息,开展临床健康检查;不予受理的,应当说

明理由。

4．3 查验材料

4．3．1 查验申报主体身份信息是否与检疫申报单相符。

4．3．2 了解饲养场(户)生产、免疫、监测、诊疗、消毒、无害化

处理及相关动物疫病发生情况。

4．3．3 已经取得产地检疫证明的猫,从专门经营动物的集贸市

场继续出售或运输的,或者展示、演出、比赛后需要继续运输的,查

验产地检疫证明是否真实、进出场记录是否完整。

4．4 临床检查

4．4．1 检查方法

4．4．1．1 群体检查。从静态、动态和食态等方面进行检查。主

要检查猫群体精神状况、呼吸状态、运动状态、饮食情况及排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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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等。

4．4．1．2 个体检查。通过视诊、触诊和听诊等方法进行检查。

主要检查猫个体精神状况、体温、呼吸、皮肤、被毛、可视黏膜、胸

廓、腹部及体表淋巴结,排泄动作及排泄物性状等。

4．4．2 检查内容

4．4．2．1 出现行为异常,有攻击性行为,狂暴不安,发出刺耳的

叫声,肌肉震颤,步履蹒跚,流涎等症状的,怀疑感染狂犬病。

4．4．2．2 出现呕吐,体温升高,不食,腹泻,粪便为水样、黏液性

或带血,眼鼻有脓性分泌物等症状的,怀疑感染猫泛白细胞减

少症。

4．5 实验室疫病检测

4．5．1 对怀疑患有本规程规定疫病及临床检查发现其他异常

情况的,应当按照相应疫病防治技术规范进行实验室检测。

4．5．2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应当逐只开展检测。

5.检疫结果处理

5．1 检疫合格的,逐只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官方兽医应当及

时将动物检疫证明有关信息上传至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

5．2 检疫不合格的,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并按照下列规定

处理。

5．2．1 发现申报主体信息与检疫申报单不符的,货主按规定补

正后,方可重新申报检疫。

5．2．2 发现患有本规程规定动物疫病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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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应当按照相应疫病防治技术规范规

定处理。

5．2．3 发现患有本规程规定检疫对象以外动物疫病,影响动物

健康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按规定

采取相应防疫措施。

5．2．4 发现不明原因死亡或怀疑为重大动物疫情的,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和《农

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动物疫情报告等有关工作的通知》(农医发

〔2018〕22 号)的有关规定处理。

5．2．5 发现病死猫的,按照《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

规范》等规定处理。

5．2．6 发现货主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等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

情形的,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由农业农村部门按照规定

处理。

6.检疫记录

6．1 官方兽医应当及时填写检疫工作记录,详细登记货主姓

名、地址、申报检疫时间、检疫时间、检疫地点、检疫动物种类、数量

及用途、检疫处理、检疫证明编号等。

6．2 检疫申报单和检疫工作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2 个月。

6．3 电子记录与纸质记录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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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兔产地检疫规程

1.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兔产地检疫的检疫范围及对象、检疫合格标准、

检疫程序、检疫结果处理和检疫记录。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兔及其原毛、绒的产地

检疫。

2.检疫范围及对象

2．1 检疫范围

2．1．1 动物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规定的兔。

2．1．2 动物产品

本规程规定兔的原毛、绒。

2．2 检疫对象

兔出血症、兔球虫病。

3.检疫合格标准

3．1 兔

3．1．1 来自非封锁区及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饲养场(户)。

3．1．2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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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临床检查健康。

3．1．4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合格。

3．2 原毛、绒

3．2．1 来自非封锁区及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饲养场(户)。

3．2．2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3．2．3 供体动物临床检查健康。

3．2．4 原毛、绒按有关规定消毒。

4.检疫程序

4．1 申报检疫

4．1．1 兔

货主应当提前 3 天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并

提供以下材料:

4．1．1．1 检疫申报单。

4．1．1．2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提供申报前 7 日内出具

的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

4．1．1．3 已经取得产地检疫证明的兔,从专门经营动物的集贸

市场继续出售或运输的,或者展示、演出、比赛后需要继续运输的,

提供检疫申报单、原始检疫证明和完整进出场记录;原始检疫证明

超过调运有效期的,还应当提供兔出血症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

4．1．2 原毛、绒

货主应当提前 3 天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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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以下材料:

4．1．2．1 检疫申报单。

4．1．2．2 原毛、绒的消毒记录。

鼓励使用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申报检疫。

4．2 申报受理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时对申报材料进

行审查。根据申报材料审查情况和当地相关动物疫情状况,决定

是否予以受理。受理的,应当及时指派官方兽医或协检人员到现

场或指定地点核实信息,开展临床健康检查;不予受理的,应当说

明理由。

4．3 查验材料

4．3．1 兔

4．3．1．1 查验申报主体身份信息是否与检疫申报单相符。

4．3．1．2 查验饲养场《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和养殖档案,了

解生产、免疫、监测、诊疗、消毒、无害化处理及相关动物疫病发生

情况。

4．3．1．3 了解饲养户生产、免疫、监测、诊疗、消毒、无害化处理

及相关动物疫病发生情况。

4．3．1．4 查验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是否符合要求,检测结果是

否合格。

4．3．1．5 已经取得产地检疫证明的兔,从专门经营动物的集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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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继续出售或运输的,或者展示、演出、比赛后需要继续运输的,

查验产地检疫证明是否真实并在调运有效期内、进出场记录是否

完整;产地检疫证明超过调运有效期的,查验兔出血症的实验室疫

病检测报告是否符合要求,检测结果是否合格。

4．3．1．6 查验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车辆驾驶员是否

备案。

4．3．2 原毛、绒

4．3．2．1 按照 4．3．1．1—4．3．1．3 规定查验相关材料。

4．3．2．2 查验原毛、绒的消毒记录是否符合要求。

4．4 临床检查

4．4．1 检查方法

4．4．1．1 群体检查。从静态、动态和食态等方面进行检查。主

要检查兔群体精神状况、呼吸状态、运动状态、饮水饮食、排泄物性

状等。

4．4．1．2 个体检查。通过视诊、触诊、听诊等方法进行检查。

主要检查兔个体精神状况、体温、呼吸、皮肤、被毛、可视黏膜、胸

廓、腹部及体表淋巴结,排泄动作及排泄物性状等。

4．4．2 检查内容

4．4．2．1 出现体温升高到 41℃以上,全身性出血,鼻孔中流出

泡沫状血液;有些出现呼吸急促,食欲不振,渴欲增加,精神萎顿,

挣扎、啃咬笼架等兴奋症状;全身颤抖,四肢乱蹬,惨叫;肛门常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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弛,流出附有淡黄色黏液的粪便,肛门周围被毛被污染;被毛粗乱,

迅速消瘦等症状的,怀疑感染兔出血症。

4．4．2．2 出现食欲减退或废绝,精神沉郁,动作迟缓,伏卧不

动,眼、鼻分泌物增多,眼结膜苍白或黄染,唾液分泌增多,口腔周

围被毛潮湿,腹泻或腹泻与便秘交替出现,尿频或常呈排尿姿势,

后肢和肛门周围被粪便污染,腹围增大,肝区触诊疼痛,后期出现

神经症状,极度衰竭死亡的,怀疑感染兔球虫病。

4．5 实验室疫病检测

4．5．1 对怀疑患有本规程规定疫病及临床检查发现其他异常

情况的,应当按照相应疫病防治技术规范进行实验室检测。

4．5．2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抽检比例不低于 5% ;原

则上不少于 5 只,数量不足 5 只的要全部检测。

4．5．3 省内调运的种兔可参照《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家畜产地

检疫规程》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并提供相应检测报告。

5.检疫结果处理

5．1 检疫合格

5．1．1 兔

检疫合格,且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车辆驾驶员备案

符合要求的,出具动物检疫证明;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车

辆驾驶员备案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由农

业农村部门责令改正的,方可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官方兽医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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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将动物检疫证明有关信息上传至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

5．1．2 原毛、绒

检疫合格的,出具动物检疫证明,按规定加施检疫标志。官方

兽医应当及时将动物检疫证明有关信息上传至动物检疫管理信息

化系统。

5．2 检疫不合格的,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并按照下列规定

处理。

5．2．1 兔

5．2．1．1 发现申报主体信息与检疫申报单不符的,货主按规定

补正后,方可重新申报检疫。

5．2．1．2 发现患有本规程规定动物疫病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

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应当按照相应疫病防治技术规范

规定处理。

5．2．1．3 发现患有本规程规定检疫对象以外动物疫病,影响动

物健康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按规

定采取相应防疫措施。

5．2．1．4 发现不明原因死亡或怀疑为重大动物疫情的,应当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和

《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动物疫情报告等有关工作的通知》(农医发

〔2018〕22 号)的有关规定处理。

5．2．1．5 发现病死兔的,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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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处理管理办法》等规定处理。

5．2．1．6 发现货主提供虚假申报材料、养殖档案不符合规定等

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情形的,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由

农业农村部门按照规定处理。

5．2．2 原毛、绒

5．2．2．1 发现申报主体信息与检疫申报单不符的,货主按规定

补正后,方可重新申报检疫。

5．2．2．2 发现供体动物染疫、疑似染疫或者死亡的,分别按照

5．2．1．2—5．2．1．5 的规定处理。

5．2．2．3 原毛、绒未按照规定消毒的,货主按规定对动物产品

消毒后,方可重新申报检疫。

5．2．2．4 发现货主提供虚假申报材料、养殖档案不符合规定等

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由农业

农村部门按照规定处理。

6.检疫记录

6．1 官方兽医应当及时填写检疫工作记录,详细登记货主姓

名、地址、申报检疫时间、检疫时间、检疫地点、检疫动物或动物产

品种类、数量及用途、检疫处理、检疫证明编号等。

6．2 检疫申报单和检疫工作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2 个月。

6．3 电子记录与纸质记录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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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水貂等非食用动物检疫规程

1.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水貂等非食用动物检疫的检疫范围及对象、检

疫合格标准、检疫程序、检疫结果处理和检疫记录。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人工饲养的水貂、银狐、北

极狐、貉及其生皮的产地检疫。

2.检疫范围及对象

2．1 检疫范围

2．1．1 动物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规定的水貂、银狐、北极狐、貉等非

食用性动物。

2．1．2 动物产品

本规程规定动物的生皮。

2．2 检疫对象

狂犬病、炭疽、伪狂犬病、犬瘟热、水貂病毒性肠炎、犬传染性

肝炎、水貂阿留申病。

3.检疫合格标准

3．1 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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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来自非封锁区及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饲养场(户)。

3．1．2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3．1．3 临床检查健康。

3．1．4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合格。

3．2 生皮

3．2．1 来自非封锁区及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饲养场(户)。

3．2．2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3．2．3 按有关规定消毒。

4.检疫程序

4．1 申报检疫

4．1．1 动物

货主应当提前 3 天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并

提供以下材料:

4．1．1．1 检疫申报单。

4．1．1．2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提供申报前 7 日内出具

的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

4．1．1．3 已经取得产地检疫证明的动物,从专门经营动物的集

贸市场继续出售或运输的,或者展示、演出、比赛后需要继续运输

的,提供检疫申报单、原始检疫证明和完整进出场记录。

4．1．2 生皮

货主应当提前 3 天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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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以下材料:

4．1．2．1 检疫申报单。

4．1．2．2 生皮的消毒记录。

鼓励使用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申报检疫。

4．2 申报受理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时对申报材料进

行审查。根据申报材料审查情况和当地相关动物疫情状况,决定

是否予以受理。受理的,应当及时指派官方兽医或协检人员到现

场或指定地点核实信息,开展临床健康检查;不予受理的,应当说

明理由。

4．3 查验材料

4．3．1 动物

4．3．1．1 查验申报主体身份信息是否与检疫申报单相符。

4．3．1．2 查验饲养场《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和养殖档案,了

解生产、免疫、监测、诊疗、消毒、无害化处理及相关动物疫病发生

等情况。

4．3．1．3 了解饲养户养殖及相关动物疫病发生情况。

4．3．1．4 查验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是否符合要求,检测结果是

否合格。

4．3．1．5 已经取得产地检疫证明的动物,从专门经营动物的集

贸市场继续出售或运输的,或者展示、演出、比赛后需要继续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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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查验动物检疫证明是否真实、进出场记录是否完整。

4．3．1．6 查验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车辆驾驶员是否

备案。

4．3．2 生皮

4．3．2．1 按照 4．3．1．1—4．3．1．3 规定查验相关材料。

4．3．2．2 查验消毒记录是否符合要求。

4．4 临床检查

4．4．1 检查方法

4．4．1．1 群体检查。从静态、动态和食态等方面进行检查。主

要检查动物群体精神状况、呼吸状态、运动状态、饮水饮食情况及

排泄物性状等。

4．4．1．2 个体检查。通过视诊、触诊和听诊等方法进行检查。

主要检查动物个体精神状况、体温、呼吸、皮肤、被毛、可视黏膜、胸

腹部及体表淋巴结,排泄动作及排泄物性状等。

4．4．2 检查内容

4．4．2．1 出现特有的狂躁、恐惧不安、怕风怕水、流涎和咽肌痉

挛,最终发生瘫痪而危及生命,怀疑感染狂犬病。

4．4．2．2 出现原因不明而突然死亡或可视粘膜发绀、高热、病

情发展急剧,死后天然孔出血、血凝不良,尸僵不全等,怀疑感染

炭疽。

4．4．2．3 水貂出现呕吐、舌头外伸,食欲不振,后肢瘫痪、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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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子爬行,严重的四肢瘫痪,个别咬笼死亡,口腔内大量泡沫黏液;

狐狸、貉表现为咬毛,撕咬身体某个部位,用爪挠伤脸部、眼部、嘴

角,舌头外伸,呕吐,犬坐样姿势,兴奋性增高,有的鼻子出血,有时

在笼内转圈,有时闯笼咬笼,最后精神沉郁死亡的,怀疑感染伪狂

犬病。

4．4．2．4 出现体温升高,呈间歇性;有流泪、眼结膜发红、眼分

泌物液状或粘脓性;鼻镜发干,浆液性鼻液或脓性鼻液;有干咳或

湿咳,呼吸困难。脚垫角化、鼻部角化,严重者有神经性症状;癫

痫、转圈、站立姿势异常、步态不稳、共济失调、咀嚼肌及四肢出现

阵发性抽搐等,怀疑感染犬瘟热。

4．4．2．5 出现体温升高,食欲不振;呕吐、腹泻,粪便在发病初

期呈乳白色,后期呈粉红色;部分出现耸肩弓背症状,怀疑感染水

貂病毒性肠炎。

4．4．2．6 出现呕吐、腹痛、腹泻症状后数小时内急性死亡;精神

沉郁、寒战怕冷、体温升高,食欲废绝、喜喝水,呕吐、腹泻;贫血、黄

疸、咽炎、扁桃体炎、淋巴结肿大,角膜水肿、角膜变蓝、角膜混浊由

角膜中心向四周扩展,重者导致角膜穿孔,眼睛半闭,羞明流泪,有

大量浆液性分泌物流出,怀疑感染犬传染性肝炎。

4．4．2．7 出现食欲减少或丧失,精神沉郁,逐渐衰竭,死前出现

痉挛,病程 2—3 天;极度口渴,食欲下降,生长缓慢,逐渐消瘦,可

视粘膜苍白、出血和溃疡,怀疑感染水貂阿留申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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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实验室疫病检测

4．5．1 对怀疑患有本规程规定疫病及临床检查发现其他异常

情况的,应当按照相应疫病防治技术规范进行实验室检测。

4．5．2 动物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抽检比例不低于

10% ,原则上不少于 10 只,数量不足 10 只的要全部检测。

5.检疫结果处理

5．1 检疫合格

5．1．1 动物

检疫合格,且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车辆驾驶员备案

符合要求的,出具动物检疫证明;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车

辆驾驶员备案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由农

业农村部门责令改正的,方可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官方兽医应当

及时将动物检疫证明有关信息上传至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

5．1．2 生皮

检疫合格的,出具动物检疫证明,按规定加施检疫标志。官方

兽医应当及时将动物检疫证明有关信息上传至动物检疫管理信息

化系统。

5．2 检疫不合格的,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并按照下列规定

处理。

5．2．1 动物

5．2．1．1 发现申报主体信息与检疫申报单不符的,货主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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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正后,方可重新申报检疫。

5．2．1．2 发现患有本规程规定动物疫病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

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应当按照相应疫病防治技术规范

规定处理。

5．2．1．3 发现患有本规程规定检疫对象以外动物疫病,影响动

物健康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按规

定采取相应防疫措施。

5．2．1．4 发现不明原因死亡或怀疑为重大动物疫情的,应当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和

《农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动物疫情报告等有关工作的通知》(农医发

〔2018〕22 号)的有关规定处理。

5．2．1．5 发现病死动物的,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

害化处理管理办法》等规定处理。

5．2．1．6 发现货主提供虚假申报材料、养殖档案不符合规定等

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情形的,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由

农业农村部门按照规定处理。

5．2．2 生皮

5．2．2．1 发现申报主体信息与检疫申报单不符的,货主按规定

补正后,方可重新申报检疫。

5．2．2．2 发现饲养场(户)动物染疫、疑似染疫或者死亡的,分

别按照 5．2．1．2—5．2．1．5 的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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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3 生皮未按照规定消毒的,货主按规定对动物产品消毒

后,方可重新申报检疫。

5．2．2．4 发现货主提供虚假申报材料、养殖档案不符合规定等

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由农业

农村部门按照规定处理。

6.检疫记录

6．1 官方兽医应当及时填写检疫工作记录,详细登记货主姓

名、地址、申报检疫时间、检疫时间、检疫地点、检疫动物或动物产

品种类、数量及用途、检疫处理、检疫证明编号等。

6．2 检疫申报单和检疫工作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2 个月。

6．3 电子记录与纸质记录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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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蜜蜂产地检疫规程

1.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蜜蜂产地检疫的检疫对象、检疫合格标准、检疫

程序、检疫结果处理和检疫记录。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蜜蜂的产地检疫。

2.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程。

2．1 蜂群 蜜蜂的社会性群体,是蜜蜂自然生存和蜂场饲养管

理的基本单位,由蜂王、雄蜂和工蜂组成。

2．2 蜜粉源地 能提供花蜜、花粉,进行养蜂生产的蜜、粉源植

物生长地。

2．3 巢房 由蜜蜂修造的,供蜜蜂栖息、育虫、贮存食物的六角

形蜡质结构,是构成巢脾的基本单位。

2．4 巢脾 是蜂巢的组成部分,由蜜蜂筑造、双面布满巢房的蜡

质结构。

2．5 子脾 存在蜜蜂卵、幼虫或蛹的巢脾。

2．6 花子现象 蜜蜂子脾因蜂病造成卵、幼虫、蛹、空房间杂乱

排列的现象。

—06—



3.检疫对象

美洲蜜蜂幼虫腐臭病、欧洲蜜蜂幼虫腐臭病、蜜蜂孢子虫病、

白垩病、瓦螨病、亮热厉螨病。

4.检疫合格标准

4．1 蜂场所在地区域内未发生本规程规定的动物疫病。

4．2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4．3 蜂群临床检查健康,蜂螨平均寄生密度(螨数/检查蜂数)

在 0．1 以下。

4．4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合格。

5.检疫程序

5．1 申报检疫

蜂群自原驻地和自最远蜜粉源地启运前,货主应当提前 3 天

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并提供以下材料:

5．1．1 检疫申报单。

5．1．2 自最远蜜粉源地启运前,还需提供原始检疫证明。

鼓励使用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申报检疫。

5．2 申报受理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在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时对申报材料

进行审查,根据申报材料审查情况和当地动物疫病发生状况,决定

是否予以受理。受理的,应当及时指派官方兽医或协检人员到现

场或指定地点核实信息,开展临床健康检查;不予受理的,应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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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理由。

5．3 查验材料

5．3．1 查验申报主体身份信息是否与检疫申报单相符。

5．3．2 自最远蜜粉源地启运的,查验原始检疫证明。

5．4 临床检查

5．4．1 检查方法

5．4．1．1 蜂群检查

5．4．1．1．1 箱外观察 了解蜂群来源、转场、蜜源、发病及治疗

等情况,观察全场蜂群活动状况、核对蜂群箱数,观察蜂箱门口和

附近场地蜜蜂飞行及活动情况,有无爬蜂、死蜂和蜂翅残缺不全的

幼蜂。

5．4．1．1．2 抽样检查 按照至少 5% (不少于 5 箱)的比例抽查

蜂箱,依次打开蜂箱盖、副盖,检查巢脾、巢框、箱壁和箱底的蜜蜂

有无异常行为;查看箱底有无死蜂;子脾上卵虫排列是否整齐,色

泽是否正常。

5．4．1．2 个体检查 对成年蜂和子脾进行检查。

5．4．1．2．1 成年蜂 主要检查蜂箱门口和附近场地上蜜蜂的

状况。

5．4．1．2．2 子脾 每群蜂取封盖或未封盖子脾 2 张以上,主要

检查子脾上的未封盖幼虫或封盖幼虫和蛹的状况。

5．4．2 检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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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1 子脾上出现幼虫日龄极不一致,出现“花子现象”,在

封盖子脾上,巢房封盖出现发黑,湿润下陷,并有针头大的穿孔,腐

烂后的幼虫(9—11 日龄)尸体呈黑褐色并具有粘性,挑取时能拉

出 2—5cm 的丝;或干枯成脆质鳞片状的干尸,有难闻的腥臭味,怀

疑感染美洲蜜蜂幼虫腐臭病。

5．4．2．2 在未封盖子脾上,出现虫卵相间的“花子现象”,死亡

的小幼虫(2—4 日龄)呈淡黄色或黑褐色,无粘性,且发现大量空

巢房,有酸臭味,怀疑感染欧洲蜜蜂幼虫腐臭病。

5．4．2．3 在巢框上或巢门口发现黄棕色粪迹,蜂箱附近场地上

出现腹部膨大、腹泻、失去飞翔能力的蜜蜂,怀疑感染蜜蜂孢子

虫病。

5．4．2．4 在箱底或巢门口发现大量体表布满菌丝或孢子囊,质

地紧密的白垩状幼虫或近黑色的幼虫尸体时,判定为白垩病。

5．4．2．5 在巢门口或附近场地上出现蜂翅残缺不全或无翅的

幼蜂爬行,以及死蛹被工蜂拖出等情况时,怀疑感染瓦螨病或亮热

厉螨病。从 2 个以上子脾中随机挑取 50 个封盖房,逐个检查封盖

幼虫或蜂蛹体表有无蜂螨寄生。其中一个蜂群的狄斯瓦螨平均寄

生密度达到 0．1 以上,判定为瓦螨病;其中一个蜂群的梅氏热厉螨

平均寄生密度达到 0．1 以上,判定为亮热厉螨病。

5．5 实验室疫病检测

对怀疑患有本规程规定疫病及临床检查发现其他异常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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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应当进行实验室检测(《蜜蜂检疫规程实验室检测方法》见附

录)。

6.检疫结果处理

6．1 检疫合格的,出具动物检疫证明,有效期为 6 个月,且从原

驻地至最远蜜粉源地或从最远蜜粉源地至原驻地单程有效,同时

在备注栏中标明运输路线。官方兽医应当及时将动物检疫证明有

关信息上传至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

6．2 检疫不合格的,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并按照下列规定

处理。

6．2．1 发现申报主体信息与检疫申报单不符的,要求货主重新

申报检疫。

6．2．2 发现患有本规程规定动物疫病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货主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处理,临床症

状消失 7 天后,无新发病例方可再次申报检疫。

6．2．3 发现患有本规程规定检疫对象以外动物疫病的,向农业

农村部门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按规定采取相应防疫

措施。

6．2．4 发现不明原因死亡或怀疑为重大动物疫情的,应当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和《农

业农村部关于做好动物疫情报告等有关工作的通知》(农医发

〔2018〕22 号)的有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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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发现病死动物的,按照《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

术规范》等规定处理。

6．2．6 发现货主提供虚假申报材料等不符合规定等涉嫌违反

有关法律法规情形的,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由农业农村

部门按照规定处理。

7.检疫记录

7．1 官方兽医应当及时填写检疫工作记录,详细登记货主姓

名、地址、申报检疫时间、检疫时间、检疫地点、检疫动物种类、数量

及用途、检疫处理、检疫证明编号等。

7．2 检疫申报单和检疫工作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2 个月。

7．3 电子记录与纸质记录具有同等效力。

附录:蜜蜂检疫规程实验室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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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蜜蜂检疫规程实验室检测方法

1.美洲蜜蜂幼虫腐臭病

从蜂群中抽取部分封盖子脾,挑取其中的死幼虫 5—10 条,置

研钵中,加 2—3m l无菌水研碎后制成悬浮液、涂片,经革兰氏染

色,在 1000—1500 倍的显微镜下进行检查,发现大量革兰氏阳性

的游离状的杆菌芽孢,培养出的单菌落经 PCR 扩增后测序鉴定,

判定为美洲幼虫腐臭病。

实验室 PCR 鉴定方法:

挑取培养的单菌落至 20μL 0．2M 的 NaO H ,消化 8m in;取上述

2μL 消化液至 98μL 无菌水,制备 PCR 模板;扩增 16S rR N A ,PCR

扩增体系为:

　　　　　　　DNA 模板　　　4μL

　　　　　　　27F 2．5μL

　　　　　　　1492R 2．5μL

　　　　　　　聚合酶 M ix 25μL

　　　　　　　ddH 2 O 16μL

扩增条件为:94℃,10 m in;30 个循环(94℃,30s; Tm -5℃,30s;

72℃,45s;);72 ℃,10 m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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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物序列:27F:A G A G TTTG A TCCTG G CTCA G

1492R :TA CG G CTA CCTTG TTA CG A CTT

电泳:1% 琼脂糖凝胶电泳,出现 1．5kbp 条带,则送测序公司

测序,与幼虫芽孢杆菌的序列相似性大于97% ,即可判断为幼虫芽

孢杆菌。

2.欧洲蜜蜂幼虫腐臭病

从蜂群中抽取部分未封盖 2—4 日龄幼虫脾,挑取其中的死幼

虫 5—10 条,置研钵中,加 2—3m l无菌水研碎后制成悬浮液、涂

片,经革兰氏染色后,在 1000—1500 倍的显微镜下进行检查,发现

0．5×1．0μm 呈革兰氏阳性的单个、短链或呈簇状排列的披针形球

菌,同时有许多杆菌和芽孢杆菌等多种微生物,培养出的单菌落经

PCR 扩增后测序鉴定,判定为欧洲幼虫腐臭病。

实验室 PCR 鉴定方法同美洲幼虫腐臭病。

3.蜜蜂孢子虫病

在蜂箱门口与蜂箱上梁处避光收集 8 日龄以下的成年工蜂 60

只,取出 30 只(另 30 只备用)消化系统,置研钵中,加 2—3m l无菌

水研碎后制成悬浮液,置干净载玻片上,在 400—600 倍的显微镜

下进行检查,若发现卵圆近米粒形,边缘灰暗,具有蓝色折光的孢

子,判定为蜜蜂孢子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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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家畜产地检疫规程

1.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调运乳用种用家畜产地检

疫的检疫范围及对象、检疫合格标准、检疫程序、检疫结果处理和

检疫记录。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调运

乳用种用家畜及其精液、胚胎的产地检疫。

2.检疫范围及对象

2．1 检疫范围

2．1．1 乳用、种用家畜

2．1．1．1 用于生产供人类食用或加工用生鲜乳的奶牛、奶山羊

等乳用家畜。

2．1．1．2 经过选育、具有种用价值、适于繁殖后代的种猪、种

牛、种羊、种马(驴)、种兔等种用家畜。

2．1．2 动物产品

本规程规定种用家畜的精液、胚胎。

2．2 检疫对象

2．2．1 猪:口蹄疫、非洲猪瘟、猪瘟、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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疽、伪狂犬病、猪细小病毒感染、猪丹毒。

2．2．2 牛: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炭疽、牛结核病、牛结节性皮肤

病 、地方流行性牛白血病、牛传染性鼻气管炎(传染性脓疱外阴阴

道炎)。

2．2．3 羊: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布鲁氏菌病、炭疽、蓝舌病、绵

羊痘和山羊痘、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

2．2．4 鹿、骆驼、羊驼: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炭疽、牛结核病。

2．2．5 马(驴):马传染性贫血、马鼻疽、马流感、马腺疫、马鼻

肺炎。

2．2．6 兔:兔出血症、兔球虫病。

3.检疫合格标准

3．1 乳用、种用家畜

3．1．1 来自非封锁区及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饲养场。

3．1．2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3．1．3 按照规定进行了强制免疫,并在有效保护期内。

3．1．4 畜禽标识符合规定。

3．1．5 临床检查健康。

3．1．6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合格。

3．1．7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的乳用种用家畜到达输入地

隔离观察合格后需要继续运输的,隔离观察符合规定。

3．2 精液、胚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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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来自非封锁区及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饲养场。

3．2．2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3．2．3 供体动物符合本规程 3．1．3—3．1．6 的规定。

3．2．4 精液和胚胎的采集、销售、移植记录完整。

4.检疫程序

4．1 申报检疫

4．1．1 乳用、种用家畜

货主应当提前 3 天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并

当提供以下相应材料:

4．1．1．1 检疫申报单。

4．1．1．2 需要实施检疫家畜养殖档案中的强制免疫记录。

4．1．1．3 饲养场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种畜禽生产经营

许可证》。

4．1．1．4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提供实验室疫病检测

报告。

4．1．1．5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乳用种用家畜到达输入地

隔离观察合格后需要继续运输的,提供检疫申报单、原始检疫证

明、隔离观察记录及饲养场或隔离场出具的《乳用种用家畜隔离检

查证书》(附录 2)。

4．1．2 精液、胚胎

货主应当提前 3 天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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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提供以下相应材料:

4．1．2．1 检疫申报单。

4．1．2．2 需要实施检疫精液、胚胎供体动物养殖档案中的强制

免疫记录。

4．1．2．3 饲养场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种畜禽生产经营

许可证》。

4．1．2．4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提供供体动物实验室疫

病检测报告。

4．1．2．5 精液和胚胎的采集、销售、移植记录。

鼓励使用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申报检疫。

4．2 申报受理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时对申报材料进

行审查。根据申报材料审查情况和当地相关动物疫情状况,决定

是否予以受理。受理的,应当及时指派官方兽医或协检人员到现

场或指定地点核实信息,开展临床健康检查;不予受理的,应当说

明理由。

4．3 查验材料及畜禽标识

4．3．1 乳用、种用家畜

4．3．1．1 查验申报主体身份信息是否与检疫申报单相符。

4．3．1．2 查验饲养场《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种畜禽生产经

营许可证》和养殖档案,了解生产、免疫、监测、诊疗、消毒、无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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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及相关动物疫病发生情况,确认家畜已按规定进行强制免疫,

并在有效保护期内。

4．3．1．3 查验畜禽标识加施情况,确认其佩戴的畜禽标识与检

疫申报单、相关档案记录相符。

4．3．1．4 查验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是否符合要求,检测结果是

否合格。

4．3．1．5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乳用种用家畜到达输入地

隔离观察合格后需要继续运输的,查验原始检疫证明、隔离观察记

录、《乳用种用家畜隔离检查证书》。

4．3．1．6 查验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车辆驾驶员是否

备案。

4．3．2 精液、胚胎

4．3．2．1 按照 4．3．1．1—4．3．1．4 规定查验相关材料。

4．3．2．2 查验精液、胚胎的采集、存贮、销售记录是否符合

要求。

4．4 临床检查

按照相关动物产地检疫规程要求开展临床检查外,还应当做

下列疫病检查。

4．4．1 发现母猪返情、空怀,妊娠母猪流产、产死胎、木乃伊胎

等,公猪睾丸肿胀、萎缩等症状的,怀疑感染伪狂犬。

4．4．2 发现母猪,尤其是初产母猪产仔数少、流产、产死胎、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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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伊胎及发育不正常胎等症状的,怀疑猪细小病毒感染。

4．4．3 发现体表淋巴节肿大,贫血,可视黏膜苍白,精神衰弱,

食欲不振,体重减轻,呼吸急促,后驱麻痹乃至跛行瘫痪,周期性便

秘及腹泻等症状的,怀疑感染地方流行性牛白血病。

4．4．4 发现体温升高,精神萎顿,流黏脓性鼻液,鼻黏膜充血,

呼吸困难,呼出气体恶臭;外阴和阴道黏膜充血潮红,有时黏膜上

面散在有灰黄色、粟粒大的脓疱,阴道内见有多量的黏脓性分泌物

等症状的,怀疑感染牛传染性鼻气管炎(传染性脓疱外阴阴道

炎)。

4．5 实验室疫病检测

4．5．1 检测疫病种类

4．5．1．1 猪:非洲猪瘟。

4．5．1．2 牛: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

4．5．1．3 羊:布鲁氏菌病、小反刍兽疫。

4．5．1．4 鹿、骆驼、羊驼: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

4．5．1．5 马(驴):马传染性贫血、马鼻疽。

4．5．1．6 兔:兔出血症。

4．5．1．7 精液、胚胎:检测其供体动物相关动物疫病。

4．5．2 通过农业农村部评审并公布的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无

疫小区、国家级动物疫病净化场,无需开展相应疫病的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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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检疫结果处理

参照《生猪产地检疫规程》、《反刍动物产地检疫规程》、《马属

动物产地检疫规程》、《兔产地检疫规程》做好检疫结果处理。

6.检疫记录

参照《生猪产地检疫规程》、《反刍动物产地检疫规程》、《马属

动物产地检疫规程》、《兔产地检疫规程》做好检疫记录。

附录:1．乳用种用家畜实验室疫病检测要求

2．乳用种用家畜隔离检查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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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乳用种用家畜实验室疫病检测要求

疫病

名称

病原学检测 抗体检测

备注
检测方法 数量 时限 检测方法 数量 时限

非洲猪瘟
见非洲猪瘟诊断
技术(G B /T 18648)

100%
调运前
7 天

无 无 无
抗原阴性或病
毒核酸阴性为

合格。

口蹄疫

见《口蹄疫防治技
术规范》、《口蹄
疫诊断技术》
（G B /T18935)

100%
调运前
3个月
内

见《口蹄疫防治技
术规范》、《口蹄
疫诊断技术》
（G B /T18935)

100%
调运前
1 个月
内

抗原检测阴性
或病毒核酸阴
性，抗体检测符
合规定为合格。

布鲁氏菌
病

无 无 无

见《布鲁氏菌病防
治技术规范》、《动
物布鲁氏菌病诊

断技术》
（G B /T18646）

100%
调运前
1 个月
内

种用动物、未
实施布鲁氏菌
病免疫的乳用
动物检测结果
阴性为合格；
实施布鲁氏菌
病免疫的乳用
动物出具真

实、完整的免
疫记录。

牛结核病 无 无 无

见《牛结核病防治
技术规范》、《动
物结核病诊断技
术》（G B /T18645）

100%
调运前
1 个月
内

检测结果阴性
为合格。

小反刍兽
疫

无 无 无

见《小反刍兽疫防
治技术规范》、《小
反刍兽疫诊断技
术》（G B /T27982）

100%
调运前
1 个月
内

抗体检测符合
规定为合格。

马传染性
贫血

无 无 无
见《马传染性贫血
防治技术规范》

100%
调运前
1 个月
内

抗体检测阴性
为合格。

马鼻疽 无 无 无

见《马鼻疽防治技
术规范》、《马鼻
疽诊断技术》
（N Y /T 557）

100%
调运前
1 个月
内

鼻疽菌素点眼
试验阴性为合

格。

兔出血症 无 无 无

见《兔病毒性出血
症血凝和血凝抑
制试验方法》
（N Y /T572）

100%
调运前
1 个月
内

抗体监测符合
规定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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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跨省调运种禽产地检疫规程

1.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调运种禽产地检疫的检疫

范围及对象、检疫合格标准、检疫程序、检疫结果处理和检疫记录。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调运

种禽及种蛋的产地检疫。

2.检疫范围及对象

2．1 检疫范围

2．1．1 种禽

经过选育、具有种用价值、适于繁殖后代的种鸡、种鸭、种番

鸭、种鹅等种禽。

2．1．2 种蛋

本规程规定种禽的种蛋。

2．2 检疫对象

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城疫、鸭瘟、小鹅瘟、禽白血病、马立克病、

禽痘、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病。

3.检疫合格标准

3．1 种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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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来自非封锁区及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饲养场。

3．1．2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3．1．3 按照规定进行了强制免疫,并在有效保护期内。

3．1．4 临床检查健康。

3．1．5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合格。

3．1．6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的种禽到达输入地隔离观察

合格后需要继续运输的,隔离观察符合规定。

3．2 种蛋

3．2．1 来自非封锁区及未发生相关动物疫情的饲养场。

3．2．2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3．2．3 供体动物符合本规程 3．1．3—3．1．5 的规定。

3．2．4 收集、消毒记录完整。

4.检疫程序

4．1 申报检疫

4．1．1 种禽

货主应当提前 3 天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并

提供以下材料:

4．1．1．1 检疫申报单。

4．1．1．2 需要实施检疫种禽养殖档案中的强制免疫记录。

4．1．1．3 饲养场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种畜禽生产经营

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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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提供实验室疫病检测

报告。

4．1．1．5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种禽到达输入地隔离观察

合格后需要继续运输的,提供检疫申报单、原始检疫证明、隔离观

察记录及饲养场或隔离场出具的《种禽隔离检查证书》(附录 2)。

4．1．2 种蛋

货主应当提前 3 天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并

当提供以下相应材料:

4．1．2．1 检疫申报单。

4．1．2．2 需要实施检疫种蛋供体动物养殖档案中的强制免疫

记录。

4．1．2．3 饲养场的《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种畜禽生产经营

许可证》。

4．1．2．4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提供供体动物实验室疫

病检测报告。

4．1．2．5 种蛋收集、消毒记录。

鼓励使用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申报检疫。

4．2 申报受理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时对申报材料进

行审查。根据申报材料审查情况和当地相关动物疫情状况,决定

是否予以受理。受理的,应当及时指派官方兽医或协检人员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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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或指定地点核实信息,开展临床健康检查;不予受理的,应当说

明理由。

4．3 查验材料

4．3．1 种禽

4．3．1．1 查验申报主体身份信息是否与检疫申报单相符。

4．3．1．2 查验饲养场《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种畜禽生产经

营许可证》和养殖档案,了解生产、免疫、监测、诊疗、消毒、无害化

处理及相关动物疫病发生情况,确认动物已按规定进行强制免疫,

并在有效保护期内。

4．3．1．3 查验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是否符合要求,检测结果是

否合格。

4．3．1．4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引进种禽到达输入地隔离观察

合格后需要继续运输的,查验原始检疫证明、隔离观察记录、《种禽

隔离检查证书》。

4．3．1．5 查验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车辆驾驶员是否

备案。

4．3．2 种蛋

4．3．2．1 按照 4．3．1．1—4．3．1．3 规定查验相关材料。

4．3．2．2 查验种蛋的收集、消毒记录是否符合要求。

4．4 临床检查

按照《家禽产地检疫规程》要求开展临床检查,还应当开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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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疫病检查。

4．4．1 发现消瘦、头部苍白、腹部增大、产蛋下降等症状的,怀

疑感染禽白血病。

4．4．2 发现生长受阻、瘦弱、羽毛发育不良等症状的,怀疑感染

禽网状内皮组织增殖症。

4．5 实验室疫病检测

4．5．1 检测疫病种类

4．5．1．1 种鸡: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城疫、禽白血病。

4．5．1．2 种鸭、种番鸭:高致病性禽流感、鸭瘟。

4．5．1．3 种鹅: 高致病性禽流感、小鹅瘟。

4．5．1．4 种蛋:检测其供体动物相关动物疫病。

4．5．2 通过农业农村部评审并公布的动物疫病无疫小区、国家

级动物疫病净化场,无需开展相应疫病的检测。

5.检疫结果处理

参照《家禽产地检疫规程》做好检疫结果处理。

6.检疫记录

参照《家禽产地检疫规程》做好检疫记录。

附录:1．种禽实验室疫病检测要求

2．种禽隔离检查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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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种禽实验室疫病检测要求

疫病
名称

病原学检测 抗体检测

备注

检测方法 数量 时限 检测方法 数量 时限

高致
病性
禽流
感

见《高致病性禽
流感防治技术规
范》、《高致病
性禽流感诊断技
术》（GB/T18936）

30 份/
供体
栋舍

调运前
3 个月
内

见《高致病性禽
流感防治技术规
范》、《高致病
性禽流感诊断技
术》（GB/T18936）

0.5%
（不
少于
30份）

调运前
1个月
内

1.非雏禽查本
体；2.病毒核
酸检测阴性，
抗体检测符合
规定为合格

新城
疫

无 无 无

见《新城疫防治
技术规范》、《新
城疫诊断技术》
（GB/T16550）

0.5%
（不
少于
30份）

调运前
1个月
内

抗体检测符合
规定为合格

鸭瘟
见《鸭病毒性肠
炎诊断技术》
（GB/T22332）

30 份/
供体
栋舍

调运前
3 个月
内

无 无 无
病毒核酸检测
阴性为合格

小鹅
瘟

见《小鹅瘟诊断
技术》（NY/T560）

30 份/
供体
栋舍

调运前
3 个月
内

无 无 无
病毒核酸检测
阴性为合格

禽白
血病

见《J-亚群禽白
血病防治技术规
范》禽白血病诊
断技术（ GB/T

26436）

30 份/
供体
栋舍

调运前
3 个月
内

ELISA（J 亚群抗
体、A 亚群、B 亚

群抗体）

0.5%
（不
少于
30份）

调运前
1个月
内

P27 抗原检测
阴性，抗体检
测符合规定为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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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鱼类产地检疫规程

1．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鱼类产地检疫的检疫对象、检疫范围、申报点设

置、检疫程序、检疫合格标准、检疫结果处理、检疫文书及管理。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鱼类的产地检疫。

2．检疫对象及检疫范围

类别 检疫对象 检疫范围

1．淡水鱼

鲤春病毒血症 鲤、锦鲤、金鱼

草鱼出血病 青鱼、草鱼

传染性脾肾坏死病 鳜、鲈

锦鲤疱疹病毒病 鲤、锦鲤

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病 虹鳟(包括金鳟)

鲫造血器官坏死病 鲫、金鱼

鲤浮肿病 鲤、锦鲤

小瓜虫病 淡水鱼类

2．海水鱼
刺激隐核虫病 海水鱼类

病毒性神经坏死病 石斑鱼

3．申报点设置

从事水生动物检疫的县级以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根据水

生动物产地检疫工作需要,合理设置水生动物检疫申报点,并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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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公布。

4．检疫程序

4．1 检疫申报

申报检疫时,应当提交检疫申报单、《水域滩涂养殖证》或合

法有效的相关合同协议、《水产养殖生产记录》等资料。

对于从事水产苗种生产的,还应当提交《水产苗种生产许可

证》。有引种的,还应提交过去 12 个月内引种来源地的动物检疫

证明。对于需要实验室检测的,应提交申报前 7 日内出具的规定

疫病的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其中纳入省级以上水生动物疫病监

测计划的,可提交近 2 年监测结果证明代替。

申报检疫可采取申报点填报或者通过传真、电子数据交换等

方式申报。

4．2 申报受理

从事水生动物检疫的县级以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在接到检疫

申报后,根据申报资料等,决定是否予以受理。受理的,应当及时

指派官方兽医实施检疫,可以安排协检人员协助官方兽医到现场

或指定地点核实信息,开展临床健康检查;不予受理的,应说明

理由。

水产养殖场的水生动物类执业兽医或者水生动物防疫技术人

员,应当协助官方兽医实施检疫。

4．3 查验养殖场防疫状况

查验进出场、饲料、进排水、疾病防治、消毒用药、养殖生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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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和卫生管理等状况,核实养殖场未发生相关水生动物疫情。

4．4 临床检查

4．4．1 检查方法和内容

4．4．1．1 群体检查

群体活力旺盛,逃避反应明显,外观正常,摄食正常,可判定为

群体检查正常。

群体中若有活力差、逃避反应弱、体色异常、外观缺损、乱窜打

转、畸小、翻白、浮头、离群、厌食的个体,可判定为群体检查异常。

4．4．1．2 个体检查。对群体检查正常的,随机抽样进行个体检

查;对群体检查异常的,优先选择异常个体进行个体检查。通过外

观检查,或解剖检查,或显微镜检查等方法进行。

若外观有异常,包括竖鳞、烂鳍、烂鳃,体表出血、溃疡、囊肿,

眼球突出、凹陷、浑浊、充血,肛门红肿、拖便,寄生虫寄生等,出现

以上一种或几种症状,可判定为个体检查异常。

鲤春病毒血症:鲤、锦鲤、金鱼出现眼球突出、腹部膨大、皮肤

或鳃出血等症状,解剖可见鳔有点状或斑块状充血,且水温在10—

22℃之间,怀疑患有鲤春病毒血症。

草鱼出血病:青鱼、草鱼出现鳃盖或鳍条基部出血,头顶、口

腔、眼眶等处有出血点,解剖查验发现肌肉点状或块状出血、肠壁

充血等症状,且水温在 20—30℃之间,怀疑患有草鱼出血病。

传染性脾肾坏死病:鳜、鲈体色发黑,贫血症状明显,头、鳃盖、

下颌、眼眶、胸鳍和腹鳍基部、腹部肝区和尾鳍有出血点,鳃黏液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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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糜烂、暗灰,肝肿大、灰白或土灰色、或白灰相间呈花斑状、有

小出血点,肾肿大、充血、糜烂、暗红色,脾肿大、糜烂、紫黑色,小肠

有黄色透明流晶样物,且水温在 25—34℃之间,怀疑患有传染性脾

肾坏死病。

锦鲤疱疹病毒病:鲤、锦鲤出现眼球凹陷、体表有白色块斑、水

泡、溃疡、多处出血,尤其是鳍条基部严重出血,鳃出血并产生大量

黏液或组织坏死、鳞片有血丝等症状,且水温在 15—28℃之间,怀

疑患有锦鲤疱疹病毒病。

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病:虹鳟(包括金鳟)出现体色发黑、眼

球突出、昏睡或乱窜打转、肛门处拖着不透明或棕褐色的假管型黏

液粪便等症状,且水温在 8—15℃之间,怀疑患有传染性造血器官

坏死病。

鲫造血器官坏死病:鲫、金鱼出现体色发黑,体表广泛性充血

或出血,鳃丝肿胀或鳃血管易破裂出血,解剖后可见内脏肿大充

血,鳔壁出现点状或斑块状充血等症状,且水温在 15—28℃之间,

怀疑患有鲫造血器官坏死病。

鲤浮肿病:鲤、锦鲤出现眼球凹陷、体色发黑、昏睡、烂鳃等症

状,且水温在 20—27℃之间,怀疑患有鲤浮肿病。

小瓜虫病:淡水鱼类体表和鳃丝有白色点状胞囊、大量黏液、

糜烂等症状,镜检小白点可见有马蹄形核、呈旋转运动的虫体,且

水温在 15—25℃之间,怀疑患有小瓜虫病。

刺激隐核虫病:海水鱼类体表和鳃出现大量黏液、有许多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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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等症状,镜检小白点可见有圆形或卵圆形、体色不透明、缓慢旋

转运动的虫体,且水温在 22—30℃之间,怀疑患有刺激隐核虫病。

病毒性神经坏死病:石斑鱼出现体色发黑、腹部膨大、头部出

血、眼球浑浊外凸、鱼体畸形、间歇性乱窜打转、离群或侧躺于池底

等症状,且水温在 22—25℃之间,怀疑患有病毒性神经坏死病。

无上述情况,可判定为个体检查正常。

4．4．2 临床检查结果判定

群体和个体检查正常,临床检查健康。

怀疑患有鲤春病毒血症、草鱼出血病、传染性脾肾坏死病、锦

鲤疱疹病毒病、传染性造血器官坏死病、鲫造血器官坏死病、鲤浮

肿病、小瓜虫病、刺激隐核虫病、病毒性神经坏死病及临床检查发

现其他异常情况的,临床检查不合格。

4．5 实验室检测

4．5．1 临床检查不合格的鱼类,应按照《水生动物产地检疫采

样技术规范》(SC /T 7103)采样送实验室,并按相应疫病检测技术

规范进行检测。

4．5．2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运输的鱼类,应按照《水生动物产

地检疫采样技术规范》(SC /T 7103)采样送实验室,并按相应疫病

检测技术规范进行检测。但以下情况除外:(1)临床检查健康,且

养殖场已纳入省级以上水生动物疫病监测计划,过去两年内无本

规程规定检疫对象阳性的;(2)临床检查健康,且现场采用经农业

农村部批准的快速检测试剂盒进行检测,结果为阴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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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实验室检测应当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

5．检疫合格标准

5．1 该养殖场未发生相关水生动物疫情。

5．2 申报材料符合动物检疫规程规定。

5．3 临床检查健康。

5．4 需要经实验室检测的,检测结果合格。

6．检疫结果处理

6．1 经检疫合格的,出具动物检疫证明。

6．2 经检疫不合格的,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并按照有关规

定处理。

6．2．1 发现不明原因死亡,或诊断为本规程规定检疫的疫病,

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

和农业农村部相关规定处理。

6．2．2 病死水生动物应按照《病死水生动物及病害水生动物

产品无害化处理规范》(SC /T 7015)和农业农村部相关规定进行无

害化处理,费用由货主承担。

7.检疫记录

检疫申报单、申报处理结果、检疫申报受理单、检疫合格证明、

检疫处理通知单、检疫记录等文书应保存 24 个月以上。电子记录

与纸质记录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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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甲壳类产地检疫规程

1．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甲壳类产地检疫的检疫对象、检疫范围、申报点

设置、检疫程序、检疫合格标准、检疫结果处理、检疫文书及管理。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甲壳类的产地检疫。

2．检疫对象及检疫范围

类别 检疫对象 检疫范围

甲壳类

白斑综合征 对虾、克氏原螯虾

十足目虹彩病毒病 对虾、克氏原螯虾、罗氏沼虾

虾肝肠胞虫病 对虾

急性肝胰腺坏死病 对虾

传染性肌坏死病 对虾

3．申报点设置

从事水生动物检疫的县级以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根据水

生动物产地检疫工作需要,合理设置水生动物检疫申报点,并向社

会公布。

4．检疫程序

4．1 检疫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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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检疫时,应当提交检疫申报单、《水域滩涂养殖证》或合

法有效的相关合同协议、《水产养殖生产记录》等资料。

对于从事水产苗种生产的,还应当提交《水产苗种生产许可

证》。有引种的,还应提交过去 12 个月内引种来源地的动物检疫

证明。对于需要实验室检测的,应提交申报前 7 日内出具的规定

疫病的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其中纳入省级以上水生动物疫病监

测计划的,可提交近 2 年监测结果证明代替。

申报检疫可采取申报点填报或者通过传真、电子数据交换等

方式申报。

4．2 申报受理

从事水生动物检疫的县级以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在接到检疫

申报后,根据申报资料等,决定是否予以受理。受理的,应当及时

指派官方兽医实施检疫,可以安排协检人员协助官方兽医到现场

或指定地点核实信息,开展临床健康检查;不予受理的,应说明

理由。

水产养殖场的水生动物类执业兽医或者水生动物防疫技术人

员,应当协助官方兽医实施检疫。

4．3 查验养殖场防疫状况

查验进出场、饲料、进排水、疾病防治、消毒用药、养殖生产记

录和卫生管理等状况,核实养殖场未发生相关水生动物疫情。

4．4 临床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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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检查方法和内容

4．4．1．1 群体检查

群体活力旺盛,逃避或反抗反应明显,体色一致,体型正常,个

体大小较均匀,摄食正常,可判定为群体检查正常。

在排除处于蜕壳状态的情况下,群体中若有活力差、逃避反应

弱、体色发红、发白,外观缺损、畸小、离群、厌食的个体,可判定为

群体检查异常。

4．4．1．2 个体检查。对群体检查正常的,随机抽样进行个体检

查;对群体检查异常的,优先选择异常个体进行个体检查。通过外

观检查,或解剖检查,或显微镜检查等方法进行。

虾体表若有附着物、白斑、黑斑、红体,附肢、触须及尾扇发红、

溃烂、断残,头胸甲易剥离、内侧有白斑,鳃发黄、发黑、肿胀、溃烂,

肌肉不透明,空肠空胃,内脏颜色、质地、大小有异常,血淋巴不凝

固、颜色浑浊,有寄生虫寄生等,出现以上一种或几种症状,可判定

为个体检查异常。

白斑综合征:对虾甲壳上出现点状或片状白斑、头胸甲易剥

离、虾体发红、血淋巴不凝固等症状;克氏原螯虾出现头胸甲易剥

离、血淋巴不凝固等症状,怀疑患有白斑综合征。

十足目虹彩病毒病:对虾、克氏原螯虾甲壳上出现体色变浅,

空肠空胃,肝胰腺萎缩等症状;罗氏沼虾额剑基部甲壳下出现明显

的白色三角形病变等症状,怀疑患有十足目虹彩病毒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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虾肝肠胞虫病:对虾出现个体瘦小、肝胰腺颜色深、群体中体

长差异大等症状,怀疑患有虾肝肠胞虫病。

急性肝胰腺坏死病:对虾出现甲壳变软,空肠空胃,肝胰腺颜

色变浅、萎缩等症状,怀疑患有急性肝胰腺坏死病。

传染性肌坏死病:对虾腹节和尾扇肌肉出现局部至弥散性白

色坏死,尾部腹节和尾扇坏死发红,怀疑患有传染性肌坏死病。

无上述情况,可判定为个体检查正常。

4．4．2 临床检查结果判定

群体和个体检查正常,临床检查健康。

怀疑患有白斑综合征、十足目虹彩病毒病、虾肝肠胞虫病、急

性肝胰腺坏死病、传染性肌坏死病及临床检查发现其他异常情况

的,临床检查不合格。

4．5 实验室检测

4．5．1 临床检查不合格的甲壳类,应按照《水生动物产地检疫

采样技术规范》(SC /T 7103)采样送实验室,并按相应疫病检测技

术规范进行检测。

4．5．2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运输的甲壳类,应按照《水生动物

产地检疫采样技术规范》(SC /T 7103)采样送实验室,并按相应疫

病检测技术规范进行检测。但以下情况除外:(1)临床检查健康,

且养殖场已纳入省级以上水生动物疫病监测计划,过去两年内无

本规程规定检疫对象阳性的;(2)临床检查健康,且现场采用经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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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农村部批准的快速检测试剂盒进行检测,结果为阴性的。

4．5．3 实验室检测应当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

5．检疫合格标准

5．1 该养殖场未发生相关水生动物疫情。

5．2 申报材料符合动物检疫规程规定。

5．3 临床检查健康。

5．4 需要经实验室检测的,检测结果合格。

6．检疫结果处理

6．1 经检疫合格的,出具动物检疫证明。

6．2 经检疫不合格的,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并按照有关规

定处理。

6．2．1 发现不明原因死亡,或诊断为本规程规定检疫的疫病,

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

和农业农村部相关规定处理。

6．2．2 病死水生动物应按照《病死水生动物及病害水生动物

产品无害化处理规范》(SC /T 7015)和农业农村部相关规定进行无

害化处理,费用由货主承担。

7.检疫记录

检疫申报单、申报处理结果、检疫申报受理单、检疫合格证明、

检疫处理通知单、检疫记录等文书应保存 24 个月以上。电子记录

与纸质记录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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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贝类产地检疫规程

1．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贝类产地检疫的检疫对象、检疫范围、申报点设

置、检疫程序、检疫合格标准、检疫结果处理、检疫文书及管理。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贝类的产地检疫。

2．检疫对象及检疫范围

类别 检疫对象 检疫范围

贝类
鲍疱疹病毒病 鲍

牡蛎疱疹病毒病 牡蛎、扇贝、魁蚶

3．申报点设置

从事水生动物检疫的县级以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当根据水

生动物产地检疫工作需要,合理设置水生动物检疫申报点,并向社

会公布。

4．检疫程序

4．1 检疫申报

申报检疫时,应当提交检疫申报单、《水域滩涂养殖证》或合

法有效的相关合同协议、《水产养殖生产记录》等资料。

对于从事水产苗种生产的,还应当提交《水产苗种生产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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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有引种的,还应提交过去 12 个月内引种来源地的动物检疫

证明。对于需要实验室检测的,应提交申报前 7 日内出具的规定

疫病的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其中纳入省级以上水生动物疫病监

测计划的,可提交近 2 年监测结果证明代替。

4．2 申报受理

从事水生动物检疫的县级以上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在接到检疫

申报后,根据申报资料等,决定是否予以受理。受理的,应当及时

指派官方兽医实施检疫,可以安排协检人员协助官方兽医到现场

或指定地点核实信息,开展临床健康检查;不予受理的,应说明

理由。

水产养殖场的水生动物类执业兽医或者水生动物防疫技术人

员,应当协助官方兽医实施检疫。

4．3 查验养殖场防疫状况

查验进出场、饲料、进排水、疾病防治、消毒用药、养殖生产记

录和卫生管理等状况,核实养殖场未发生相关水生动物疫情。

4．4 临床检查

4．4．1 检查方法和内容

4．4．1．1 群体检查

群体活力旺盛,壳纹轮线规则、无损伤,滤水、爬行或喷水行为

正常,受刺激时逃避、收斧足、闭壳等反应迅速,腹足吸附牢固,个

体大小及重量均匀。可判定为群体检查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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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受刺激时闭壳反应弱、闭合不全、腹足附着不牢固,有空

壳,明显偏小、偏轻的个体。可判定为群体检查异常。

4．4．1．2 个体检查。对群体检查正常的,随机抽样进行个体检

查;对群体检查异常的,优先选择异常个体进行个体检查。通过外

观检查,或解剖检查,或显微镜检查等方法进行。

若有贝壳畸形或穿孔,闭壳反应弱、腹足附着不牢固,内脏团

粘液增多、有异味,外套膜萎缩、肿胀、无光泽,鳃丝条理模糊、有损

伤,闭壳肌异常着色、有脓疱等,出现以上一种或几种症状,可判定

为个体检查异常。

鲍疱疹病毒病:鲍出现附着力、爬行能力减弱,分泌粘液增多,

外套膜失去弹性等症状,且水温在 23℃以下,怀疑患有鲍疱疹病

毒病。

牡蛎疱疹病毒病:双壳贝类幼虫活动力下降、沉底,幼贝和成

贝出现双壳闭合不全、内脏团苍白,鳃丝糜烂等症状,且水温在

13℃以上,怀疑患有牡蛎疱疹病毒病。

无上述情况,可判定为个体检查正常。

4．4．2 临床检查结果判定

群体和个体检查正常,临床检查健康。

怀疑患有鲍疱疹病毒病、牡蛎疱疹病毒病及临床检查发现其

他异常情况的,临床检查不合格。

4．5 实验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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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临床检查不合格的贝类,应按照《水生动物产地检疫采

样技术规范》(SC /T 7103)采样送实验室,并按相应疫病检测技术

规范进行检测。

4．5．2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运输的贝类,应按照《水生动物产

地检疫采样技术规范》(SC /T 7103)采样送实验室,并按相应疫病

检测技术规范进行检测。但以下情况除外:(1)临床检查健康,且

养殖场已纳入省级以上水生动物疫病监测计划,过去两年内无本

规程规定检疫对象阳性的;(2)临床检查健康,且现场采用经农业

农村部批准的快速检测试剂盒进行检测,结果为阴性的。

4．5．3 实验室检测应当出具相应的检测报告。

5．检疫合格标准

5．1 该养殖场未发生相关水生动物疫情。

5．2 申报材料符合动物检疫规程规定。

5．3 临床检查健康。

5．4 需要经实验室检测的,检测结果合格。

6．检疫结果处理

6．1 经检疫合格的,出具动物检疫证明。

6．2 经检疫不合格的,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并按照有关规

定处理。

6．2．1 发现不明原因死亡,或诊断为本规程规定检疫的疫病,

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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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业农村部相关规定处理。

6．2．2 病死水生动物应按照《病死水生动物及病害水生动物

产品无害化处理规范》(SC /T 7015)和农业农村部相关规定进行无

害化处理,费用由货主承担。

7.检疫记录

检疫申报单、申报处理结果、检疫申报受理单、检疫合格证明、

检疫处理通知单、检疫记录等文书应保存 24 个月以上。电子记录

与纸质记录具有同等效力。

—99—



附件 15

生猪屠宰检疫规程

1.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生猪屠宰检疫的检疫范围及对象、检疫合格标

准、检疫申报、宰前检查、同步检疫、检疫结果处理和检疫记录。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猪的屠宰检疫。

2.检疫范围及对象

2．1 检疫范围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规定的猪。

2．2 检疫对象

口蹄疫、非洲猪瘟、猪瘟、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炭疽、猪丹毒、

囊尾蚴病、旋毛虫病。

3.检疫合格标准

3．1 进入屠宰加工场所时,具备有效的动物检疫证明,畜禽标

识符合国家规定。

3．2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3．3 待宰生猪临床检查健康。

3．4 同步检疫合格。

3．5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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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检疫申报

4．1 申报检疫。货主应当在屠宰前 6 小时向所在地动物卫生

监督机构申报检疫,急宰的可以随时申报。申报检疫应当提供以

下材料:

4．1．1 检疫申报单。

4．1．2 生猪入场时附有的动物检疫证明。

4．1．3 生猪入场查验登记、待宰巡查等记录。

4．2 申报受理。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

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由派驻(出)的

官方兽医实施检疫;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

4．3 回收检疫证明。官方兽医应当回收生猪入场时附有的动

物检疫证明,并将有关信息上传至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

5.宰前检查

5．1 现场核查申报材料与待宰生猪信息是否相符。

5．2 按照《生猪产地检疫规程》中“临床检查”内容实施检查。

5．3 结果处理

5．3．1 合格的,准予屠宰。

5．3．2 不合格的,由官方兽医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按下列规

定处理。

5．3．2．1 发现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由货主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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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发现病死猪的,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

化处理管理办法》等规定处理。

5．3．2．3 现场核查待宰生猪信息与申报材料或入场时附有的

动物检疫证明不符,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向农业农村部门

报告。

5．3．3 确认为无碍于肉食安全且濒临死亡的生猪,可以急宰。

6.同步检疫

与屠宰操作相对应,对同一头猪的胴体及脏器、蹄、头等统一

编号进行检疫。

6．1 体表及头蹄检查

6．1．1 视检体表的完整性、颜色,检查有无本规程规定疫病引

起的皮肤病变、关节肿大等。

6．1．2 观察吻突、齿龈和蹄部有无水疱、溃疡、烂斑等。

6．1．3 放血后脱毛前,沿放血孔纵向切开下颌区,直到舌骨体,

剖开两侧下颌淋巴结,检查有无肿大、水肿和胶样浸润,切面是否

呈砖红色,有无坏死灶(紫、黑、黄)等。

6．1．4 剖检两侧咬肌,充分暴露剖面,检查有无囊尾蚴。

6．2 内脏检查。取出内脏前,观察胸腔、腹腔有无积液、黏连、

纤维素性渗出物。检查脾脏、肠系膜淋巴结有无肠炭疽。取出内

脏后,检查心脏、肺脏、肝脏、脾脏、胃肠等。

6．2．1 心脏。视检心包,切开心包膜,检查有无变性、心包积

—201—



液、纤维素性渗出物、淤血、出血、坏死等病变。在与左纵沟平行的

心脏后缘房室分界处纵剖心脏,检查心内膜、心肌有无虎斑心和寄

生虫、血液凝固状态、二尖瓣有无菜花样赘生物等。

6．2．2 肺脏。视检肺脏形状、大小、色泽,触检弹性,检查肺实

质有无坏死、萎陷、水肿、淤血、实变、结节、纤维素性渗出物等病

变。剖开一侧支气管淋巴结,检查有无出血、淤血、肿胀、坏死等。

必要时剖检气管、支气管。

6．2．3 肝脏。视检肝脏形状、大小、色泽,触检弹性,检查有无

淤血、肿胀、变性、黄染、坏死、硬化、肿物、结节、纤维素性渗出物、

寄生虫等病变。剖开肝门淋巴结,检查有无出血、淤血、肿胀、坏死

等。必要时剖检胆管。

6．2．4 脾脏。视检形状、大小、色泽,触检弹性,检查有无显著

肿胀、淤血、颜色变暗、质地变脆、坏死灶、边缘出血性梗死、被膜隆

起及黏连等病变。必要时剖检脾实质。

6．2．5 胃和肠。视检胃肠浆膜,观察形状、色泽,检查有无淤

血、出血、坏死、胶冻样渗出物和黏连。对肠系膜淋巴结做长度不

少于 20cm 的切口,检查有无增大、水肿、淤血、出血、坏死等病变。

必要时剖检胃肠,检查黏膜有无淤血、出血、水肿、坏死、溃疡。

6．3 胴体检查

6．3．1 整体检查。检查皮肤、皮下组织、脂肪、肌肉、淋巴结、骨

骼以及胸腔、腹腔浆膜有无淤血、出血、疹块、脓肿和其他异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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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淋巴结检查。剖开两侧腹股沟浅淋巴结,检查有无淤

血、肿大、出血、坏死、增生等病变。必要时剖检腹股沟深淋巴结、

髂内淋巴结。

6．3．3 腰肌。咬肌检查异常时,沿荐椎与腰椎结合部两侧肌纤

维方向切开 10cm 左右切口,检查有无囊尾蚴。

6．3．4 肾脏。剥离两侧肾被膜,视检肾脏形状、大小、色泽,触

检质地,检查有无贫血、出血、淤血、肿胀等病变。必要时纵向剖检

肾脏,检查切面皮质、髓质部有无颜色变化、出血及隆起等。

6．4 旋毛虫检查。取左右膈脚各 30g 左右,与胴体编号一致,

撕去肌膜,感官检查有异常的进行镜检。

6．5 复检。必要时,官方兽医对上述检疫情况进行复检,综合

判定检疫结果。

6．6 官方兽医在同步检疫过程中应当做好卫生安全防护。

7.检疫结果处理

7．1 生猪屠宰加工场所非洲猪瘟实验室检测结果阴性,同步

检疫合格的,由官方兽医按照检疫申报批次,对生猪的胴体及生

皮、原毛、脏器、血液、蹄、头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加盖检疫验讫印章

或者加施其他检疫标志。

7．2 生猪屠宰加工场所非洲猪瘟实验室检测结果阳性的,应

当立即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按照

《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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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同步检疫怀疑患有动物疫病的,由官方兽医出具检疫处

理通知单,并按 5．3．2．1 处理。

8.检疫记录

8．1 官方兽医应当做好检疫申报、宰前检查、同步检疫、检疫

结果处理等环节记录。

8．2 检疫申报单和检疫工作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2 个月。

8．3 电子记录与纸质记录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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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牛屠宰检疫规程

1.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牛屠宰检疫的检疫范围及对象、检疫合格标准、

检疫申报、宰前检查、同步检疫、检疫结果处理和检疫记录。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牛的屠宰检疫。

2.检疫范围及对象

2．1 检疫范围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规定的牛。

2．2 检疫对象

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炭疽、牛结核病、牛传染性鼻气管炎(传

染性脓疱外阴阴道炎)、牛结节性皮肤病、日本血吸虫病。

3.检疫合格标准

3．1 进入屠宰加工场所时,具备有效的动物检疫证明,畜禽标

识符合国家规定。

3．2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3．3 待宰牛临床检查健康。

3．4 同步检疫合格。

3．5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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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检疫申报

4．1 申报检疫。货主应当在屠宰前 6 小时向所在地动物卫生

监督机构申报检疫,急宰的可以随时申报。申报检疫应当提供以

下材料:

4．1．1 检疫申报单。

4．1．2 牛入场时附有的动物检疫证明。

4．1．3 牛入场查验登记、待宰巡查等记录。

4．2 申报受理。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

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由派驻(出)的

官方兽医实施检疫;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

4．3 回收检疫证明。官方兽医应当回收牛入场时附有的动物

检疫证明,并将有关信息上传至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

5.宰前检查

5．1 现场核查申报材料与待宰牛信息是否相符。

5．2 按照《反刍动物产地检疫规程》中“临床检查”内容实施

检查。

5．3 结果处理

5．3．1 合格的,准予屠宰。

5．3．2 不合格的,由官方兽医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按下列规

定处理。

5．3．2．1 发现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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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由货主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

5．3．2．2 发现病死牛的,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

化处理管理办法》等规定处理。

5．3．2．3 现场核查待宰牛信息与申报材料或入场时附有的动

物检疫证明不符,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向农业农村部门

报告。

5．3．3 确认为无碍于肉食安全且濒临死亡的牛,可以急宰。

6.同步检疫

与屠宰操作相对应,对同一头牛的胴体及脏器、蹄、头等统一

编号进行检疫。

6．1 头蹄部检查

6．1．1 头部检查。检查鼻唇镜、齿龈及舌面有无水疱、溃疡、烂

斑等;剖检一侧咽后内侧淋巴结和两侧下颌淋巴结,检查咽喉黏膜

和扁桃体有无病变。

6．1．2 蹄部检查。检查蹄冠、蹄叉皮肤有无水疱、溃疡、烂斑、

结痂等。

6．2 内脏检查

取出内脏前,观察胸腔、腹腔有无积液、黏连、纤维素性渗出

物。检查心脏、肺脏、肝脏、胃肠、脾脏、肾脏,剖检肠系膜淋巴结、

支气管淋巴结、肝门淋巴结,检查有无病变和其他异常。

6．2．1 心脏。检查心脏的形状、大小、色泽及有无淤血、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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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胀等。必要时剖开心包,检查心包膜、心包液和心肌有无异常。

6．2．2 肺脏。检查两侧肺叶实质、色泽、形状、大小及有无淤

血、出血、水肿、化脓、实变、结节、黏连、寄生虫等。剖检一侧支气

管淋巴结,检查切面有无淤血、出血、水肿等。必要时剖开气管、结

节部位。

6．2．3 肝脏。检查肝脏大小、色泽,触检其弹性和硬度,剖开肝

门淋巴结,检查有无出血、淤血、肿大、坏死灶等。必要时剖开肝实

质、胆囊和胆管,检查有无硬化、萎缩、日本血吸虫等。

6．2．4 肾脏。检查其弹性和硬度及有无出血、淤血等。必要时

剖开肾实质,检查皮质、髓质和肾盂有无出血、肿大等。

6．2．5 脾脏。检查弹性、颜色、大小等。必要时剖检脾实质。

6．2．6 胃和肠。检查肠袢、肠浆膜,剖开肠系膜淋巴结,检查形

状、色泽及有无肿胀、淤血、出血、黏连、结节等。必要时剖开胃肠,

检查内容物、黏膜及有无出血、结节、寄生虫等。

6．2．7 子宫和睾丸。检查母牛子宫浆膜有无出血、黏膜有无黄

白色或干酪样结节。检查公牛睾丸有无肿大,睾丸、附睾有无化

脓、坏死灶等。

6．3 胴体检查

6．3．1 整体检查。检查皮下组织、脂肪、肌肉、淋巴结以及胸

腔、腹腔浆膜有无淤血、出血、疹块、脓肿、结节和其他异常等。

6．3．2 淋巴结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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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 颈浅淋巴结(肩前淋巴结) 在肩关节前稍上方剖开臂

头肌、肩胛横突肌下的一侧颈浅淋巴结,检查切面形状、色泽及有

无肿胀、淤血、出血、坏死灶等。

6．3．2．2 髂下淋巴结(股前淋巴结、膝上淋巴结) 剖开一侧淋

巴结,检查切面形状、色泽、大小及有无肿胀、淤血、出血、坏死

灶等。

6．3．2．3 必要时剖检腹股沟深淋巴结。

6．4 复检。必要时,官方兽医对上述检疫情况进行复检,综合

判定检疫结果。

6．5 官方兽医在同步检疫过程中应当做好卫生安全防护。

7.检疫结果处理

7．1 同步检疫合格的,由官方兽医按照检疫申报批次,对牛的

胴体及生皮、原毛、脏器、血液、蹄、头、角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加盖

检疫验讫印章或者加施其他检疫标志。

7．2 同步检疫怀疑患有动物疫病的,由官方兽医出具检疫处

理通知单,并按 5．3．2．1 处理。

8.检疫记录

8．1 官方兽医应当做好检疫申报、宰前检查、同步检疫、检疫

结果处理等环节记录。

8．2 检疫申报单和检疫工作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2 个月。

8．3 电子记录与纸质记录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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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羊屠宰检疫规程

1.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羊屠宰检疫的检疫范围及对象、检疫合格标准、

检疫申报、宰前检查、同步检疫、检疫结果处理和检疫记录。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羊的屠宰检疫。

2.检疫范围及对象

2．1 检疫范围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规定的羊。

2．2 检疫对象

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炭疽、布鲁氏菌病、蓝舌病、绵羊痘和山

羊痘、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棘球蚴病、片形吸虫病。

3.检疫合格标准

3．1 进入屠宰加工场所时,具备有效的动物检疫证明,畜禽标

识符合国家规定。

3．2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3．3 待宰羊临床检查健康。

3．4 同步检疫合格。

3．5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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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检疫申报

4．1 申报检疫。货主应当在屠宰前 6 小时向所在地动物卫生

监督机构申报检疫,急宰的可以随时申报。申报检疫应当提供以

下材料:

4．1．1 检疫申报单。

4．1．2 羊入场时附有的动物检疫证明。

4．1．3 羊入场查验登记、待宰巡查等记录。

4．2 申报受理。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

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由派驻(出)的

官方兽医实施检疫;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

4．3 回收检疫证明。官方兽医应当回收羊入场时附有的动物

检疫证明,并将有关信息上传至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

5.宰前检查

5．1 现场核查申报材料与待宰羊信息是否相符。

5．2 按照《反刍动物产地检疫规程》中“临床检查”内容实施

检查。

5．3 结果处理

5．3．1 合格的,准予屠宰。

5．3．2 不合格的,由官方兽医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按下列规

定处理。

5．3．2．1 发现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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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由货主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

5．3．2．2 发现病死羊的,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

化处理管理办法》等规定处理。

5．3．2．3 现场核查待宰羊信息与申报材料或入场时附有的动

物检疫证明不符,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向农业农村部门

报告。

5．3．3 确认为无碍于肉食安全且濒临死亡的羊,可以急宰。

6.同步检疫

与屠宰操作相对应,对同一羊的胴体及脏器、蹄、头等统一编

号进行检疫。

6．1 头蹄部检查

6．1．1 头部检查。检查鼻镜、齿龈、口腔黏膜、舌及舌面有无水

疱、溃疡、烂斑、坏死、充血、出血、发绀等。必要时剖开下颌淋巴

结,检查有无肿胀、淤血、出血、坏死灶等。

6．1．2 蹄部检查。检查蹄冠、蹄叉皮肤有无水疱、溃疡、烂斑、

结痂等。

6．2 内脏检查。取出内脏前,观察胸腔、腹腔有无积液、黏连、

纤维素性渗出物。检查心脏、肺脏、肝脏、胃肠、脾脏、肾脏,剖检支

气管淋巴结、肝门淋巴结、肠系膜淋巴结等,检查有无病变和其他

异常。

6．2．1 心脏。检查心脏的形状、大小、色泽及有无淤血、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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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必要时剖开心包,检查心包膜、心包液和心肌有无异常。

6．2．2 肺脏。检查两侧肺叶实质、色泽、形状、大小及有无淤

血、出血、水肿、化脓、实变、黏连、纤维素性渗出、包囊砂、寄生虫

等。剖开一侧支气管淋巴结,检查切面有无淤血、出血、水肿等。

6．2．3 肝脏。检查肝脏大小、色泽、弹性、硬度及有无大小不一

的突起。剖开肝门淋巴结,切开胆管,检查有无寄生虫等。必要时

剖开肝实质,检查有无肿大、出血、淤血、坏死灶、硬化、萎缩等。

6．2．4 肾脏。剥离两侧肾被膜,检查弹性、硬度及有无贫血、出

血、淤血等。必要时剖检肾脏。

6．2．5 脾脏。检查弹性、颜色、大小等。必要时剖检脾实质。

6．2．6 胃和肠。检查浆膜面及肠系膜有无淤血、出血、黏连等。

剖开肠系膜淋巴结,检查有无肿胀、淤血、出血、坏死等。必要时剖

开胃肠,检查有无淤血、出血、胶样浸润、糜烂、溃疡、化脓、结节、寄

生虫等,检查瘤胃肉柱表面有无水疱、糜烂或溃疡等。

6．2．7 子宫和睾丸。检查母羊子宫浆膜有无出血、炎症。检查

公羊睾丸有无肿大,睾丸、附睾有无化脓、坏死灶等。

6．3 胴体检查

6．3．1 整体检查。检查皮下组织、脂肪、肌肉、淋巴结以及胸

腔、腹腔浆膜有无淤血、出血以及疹块、脓肿和其他异常等。

6．3．2 淋巴结检查

6．3．2．1 颈浅淋巴结(肩前淋巴结)。在肩关节前稍上方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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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头肌、肩胛横突肌下的一侧颈浅淋巴结,检查有无肿胀、淤血、出

血、坏死灶等。

6．3．2．2 髂下淋巴结(股前淋巴结、膝上淋巴结)。剖开一侧

淋巴结,检查有无肿胀、淤血、出血、坏死灶等。

6．3．2．3 必要时检查腹股沟深淋巴结。

6．4 复检。必要时,官方兽医对上述检疫情况进行复检,综合

判定检疫结果。

6．5 官方兽医在同步检疫过程中应当做好卫生安全防护。

7.检疫结果处理

7．1 同步检疫合格的,由官方兽医按照检疫申报批次,对羊的

胴体及生皮、原毛、脏器、血液、蹄、头、角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加盖

检疫验讫印章或者加施其他检疫标志。

7．2 同步检疫怀疑患有动物疫病的, 由官方兽医出具检疫处

理通知单,并按 5．3．2．1 处理。

8.检疫记录

8．1 官方兽医应当做好检疫申报、宰前检查、同步检疫、检疫

结果处理等环节记录。

8．2 检疫申报单和检疫工作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2 个月。

8．3 电子记录与纸质记录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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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家禽屠宰检疫规程

1.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家禽屠宰检疫的检疫范围及对象、检疫合格标

准、检疫申报、宰前检查、同步检疫、检疫结果处理和检疫记录。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家禽的屠宰检疫。

2.检疫范围及对象

2．1 检疫范围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规定的家禽。

2．2 检疫对象

高致病性禽流感、新城疫、鸭瘟、马立克病、禽痘、鸡球虫病。

3.检疫合格标准

3．1 进入屠宰加工场所时,具备有效的动物检疫证明。

3．2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3．3 待宰家禽临床检查健康。

3．4 同步检疫合格。

3．5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合格。

4.检疫申报

4．1 申报检疫。货主应当在屠宰前 6 小时向所在地动物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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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机构申报检疫,急宰的可以随时申报。申报检疫应当提供以

下材料:

4．1．1 检疫申报单。

4．1．2 家禽入场时附有的动物检疫证明。

4．1．3 家禽入场查验登记、待宰巡查等记录。

4．2 申报受理。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

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由派驻(出)的

官方兽医实施检疫;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

4．3 回收检疫证明。官方兽医应当回收家禽入场时附有的动

物检疫证明,并将有关信息上传至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

5.宰前检查

5．1 现场核查申报材料与待宰家禽信息是否相符。

5．2 按照《家禽产地检疫规程》中“临床检查”内容实施检查。

其中,个体检查的对象包括群体检查时发现的异常家禽和随机抽

取的家禽(每车抽 60—100 只)。

5．3 结果处理

5．3．1 合格的,准予屠宰。

5．3．2 不合格的,由官方兽医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按下列规

定处理。

5．3．2．1 发现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由货主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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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发现病死家禽的,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

害化处理管理办法》等规定处理。

5．3．2．3 现场核查待宰家禽信息与申报材料或入场时附有的

动物检疫证明不符,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向农业农村部门

报告。

5．3．3 确认为无碍于肉食安全且濒临死亡的家禽,可以急宰。

6.同步检疫

6．1 屠体检查

6．1．1 体表。检查色泽、气味、光洁度、完整性及有无水肿、痘

疮、化脓、外伤、溃疡、坏死灶、肿物等。

6．1．2 冠和髯。检查有无出血、发绀、水肿、结痂、溃疡及形态

有无异常等。

6．1．3 眼。检查眼睑有无出血、水肿、结痂,眼球是否下陷等。

6．1．4 爪。检查有无出血、淤血、增生、肿物、溃疡及结痂等。

6．1．5 肛门。检查有无紧缩、淤血、出血等。

6．2 抽检。日屠宰量在 1 万只以上(含 1 万只)的,按照 1% 的

比例抽样检查;日屠宰量在 1 万只以下的抽检 60 只。抽检发现异

常情况的,应当适当扩大抽检比例和数量。

6．2．1 皮下。检查有无出血点、炎性渗出物等。

6．2．2 肌肉。检查颜色是否正常,有无出血、淤血、结节等。

6．2．3 鼻腔。检查有无淤血、肿胀和异常分泌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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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口腔。检查有无淤血、出血、溃疡及炎性渗出物等。

6．2．5 喉头和气管。检查有无水肿、淤血、出血、糜烂、溃疡和

异常分泌物等。

6．2．6 气囊。检查囊壁有无增厚浑浊、纤维素性渗出物、结

节等。

6．2．7 肺脏。检查有无颜色异常、结节等。

6．2．8 肾脏。检查有无肿大、出血、苍白、结节等。

6．2．9 腺胃和肌胃。检查浆膜面有无异常。剖开腺胃,检查腺

胃黏膜和乳头有无肿大、淤血、出血、坏死灶和溃疡等;切开肌胃,

剥离角质膜,检查肌层内表面有无出血、溃疡等。

6．2．10 肠道。检查浆膜有无异常。剖开肠道,检查小肠黏膜

有无淤血、出血等,检查盲肠黏膜有无枣核状坏死灶、溃疡等。

6．2．11 肝脏和胆囊。检查肝脏形状、大小、色泽及有无出血、

坏死灶、结节、肿物等。检查胆囊有无肿大等。

6．2．12 脾脏。检查形状、大小、色泽及有无出血和坏死灶、灰

白色或灰黄色结节等。

6．2．13 心脏。检查心包和心外膜有无炎症变化等,心冠状沟

脂肪、心外膜有无出血点、坏死灶、结节等。

6．2．14 法氏囊(腔上囊)。检查有无出血、肿大等。剖检有无

出血、干酪样坏死等。

6．2．15 体腔。检查内部清洁程度和完整度,有无赘生物、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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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等。检查体腔内壁有无凝血块、粪便和胆汁污染和其他异常等。

6．3 复检。必要时,官方兽医对上述检疫情况进行复检,综合

判定检疫结果。

6．4 官方兽医在同步检疫过程中应当做好卫生安全防护。

7.检疫结果处理

7．1 同步检疫合格的,由官方兽医按照检疫申报批次,对家禽

的胴体及原毛、绒、脏器、血液、爪、头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加盖检疫

验讫印章或者加施其他检疫标志。

7．2 同步检疫怀疑患有动物疫病的, 由官方兽医出具检疫处

理通知单,并按 5．3．2．1 处理。

8.检疫记录

8．1 官方兽医应当做好检疫申报、宰前检查、同步检疫、检疫

结果处理等环节记录。

8．2 检疫申报单和检疫工作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2 个月。

8．3 电子记录与纸质记录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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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

兔屠宰检疫规程

1.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兔屠宰检疫的检疫范围及对象、检疫合格标准、

检疫申报、宰前检查、同步检疫、检疫结果处理和检疫记录。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兔的屠宰检疫。

2.检疫范围及对象

2．1 检疫范围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规定的兔。

2．2 检疫对象

兔出血症、兔球虫病。

3.检疫合格标准

3．1 进入屠宰加工场所时,具备有效的动物检疫证明。

3．2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3．3 待宰兔临床检查健康。

3．4 同步检疫合格。

3．5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合格。

4.检疫申报

4．1 申报检疫。货主应当在屠宰前 6 小时向所在地动物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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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机构申报检疫,急宰的可以随时申报。申报检疫应当提供以

下材料:

4．1．1 检疫申报单。

4．1．2 兔入场时附有的动物检疫证明。

4．1．3 兔入场查验登记、待宰巡查等记录。

4．2 申报受理。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

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由派驻(出)的

官方兽医实施检疫;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

4．3 回收检疫证明。官方兽医应当回收兔入场时附有的动物

检疫证明,并将有关信息上传至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

5.宰前检查

5．1 现场核查申报材料与待宰兔信息是否相符。

5．2 按照《兔产地检疫规程》中“临床检查”内容实施检查。其

中,个体检查的对象包括群体检查时发现异常的兔和随机抽取的

兔(每车抽 60—100 只)。

5．3 结果处理

5．3．1 合格的,准予屠宰。

5．3．2 不合格的,由官方兽医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按下列规

定处理。

5．3．2．1 发现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由货主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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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发现病死兔的,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

化处理管理办法》等规定处理。

5．3．2．3 现场核查待宰兔信息与申报材料或入场时附有的动

物检疫证明不符,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向农业农村部门

报告。

5．3．3 确认为无碍于肉食安全且濒临死亡的兔,可以急宰。

6.同步检疫

6．1 抽检。日屠宰量在 1 万只以上(含 1 万只)的,按照 1% 的

比例抽样检查,日屠宰量在 1 万只以下的抽检 60 只。抽检发现异

常情况的,应当适当扩大抽检比例和数量。

6．1．1 肾脏检查。检查肾脏有无肿大、淤血,皮质有无出血点

等情况。

6．1．2 肝脏检查。检查肝脏有无肿大、变性、颜色变浅(淡黄

色、土黄色)、淤血、出血、体积缩小、质地变硬;检查肝表面与实质

内有无灰白色或淡黄色的结节性病灶;胆管周围和肝小叶间结缔

组织是否增生等情况。

6．1．3 心肺及支气管检查。检查心脏和肺脏有无淤血、水肿或

出血斑点;气管黏膜处有无可见淤血或弥漫性出血,并有泡沫状血

色分泌物等情况。

6．1．4 肠道检查。检查十二指肠肠壁有无增厚、内腔扩张和黏

膜炎症;小肠内有无充满气体和大量微红色黏液;肠黏膜有无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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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充血、出血、结节等情况。

6．2 复检。必要时,官方兽医对上述检疫情况进行复检,综合

判定检疫结果。

6．3 官方兽医在同步检疫过程中应当做好卫生安全防护。

7.检疫结果处理

7．1 同步检疫合格的,由官方兽医按照检疫申报批次,对兔的

胴体及生皮、原毛、绒、脏器、血液、头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加盖检疫

验讫印章或者加施其他检疫标志。

7．2 同步检疫不合格的,由官方兽医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并

按 5．3．2．1 处理。

8.检疫记录

8．1 官方兽医应当做好检疫申报、宰前检查、同步检疫、检疫

结果处理等环节记录。

8．2 检疫申报单和检疫工作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2 个月。

8．3 电子记录与纸质记录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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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

马属动物屠宰检疫规程

1.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马属动物屠宰检疫的检疫范围及对象、检疫合

格标准、检疫申报、宰前检查、同步检疫、检疫结果处理和检疫

记录。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马属动物的屠宰检疫。

2.检疫范围及对象

2．1 检疫范围

2．1．1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规定的马、驴。

2．1．2 骡。

2．2 检疫对象

马传染性贫血、马鼻疽、马流感、马腺疫。

3.检疫合格标准

3．1 进入屠宰加工场所时,具备有效的动物检疫证明。

3．2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3．3 待宰马属动物临床检查健康。

3．4 同步检疫合格。

3．5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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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检疫申报

4．1 申报检疫。货主应当在屠宰前 6 小时向所在地动物卫生

监督机构申报检疫,急宰的可以随时申报。申报检疫应当提供以

下材料:

4．1．1 检疫申报单。

4．1．2 马属动物入场时附有的动物检疫证明。

4．1．3 马属动物入场查验登记、待宰巡查等记录。

4．2 申报受理。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

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由派驻(出)的

官方兽医实施检疫;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

4．3 回收检疫证明。官方兽医应当回收马属动物入场时附有

的动物检疫证明,并将有关信息上传至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

5.宰前检查

5．1 现场核查申报材料与待宰马属动物信息是否相符。

5．2 按照《马属动物产地检疫规程》中“临床检查”内容实施

检查。

5．3 结果处理

5．3．1 合格的,准予屠宰。

5．3．2 不合格的,由官方兽医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按下列规

定处理。

5．3．2．1 发现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由货主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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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2 发现病死动物的,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

害化处理管理办法》等规定处理。

5．3．2．3 现场核查待宰动物信息与申报材料或入场时附有的

动物检疫证明不符,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向农业农村部门

报告。

5．3．3 确认为无碍于肉食安全且濒临死亡的马属动物,可以

急宰。

6.同步检疫

与屠宰操作相对应,对同一匹马属动物的胴体及脏器、蹄、头

等统一编号进行检疫。

6．1 体表检查。检查体表色泽、完整性,检查有无本规程规定

马属动物疫病的皮肤结节、溃疡、水肿等病变。

6．2 头部检查。检查眼结膜、口腔黏膜、咽喉黏膜等可视黏

膜,观察其有无贫血、黄染、出血、结节、脓性分泌物等异常变化。

检查鼻腔黏膜及鼻中隔有无结节、溃疡、穿孔或瘢痕。剖检两侧下

颌淋巴结,检查有无肿大、淤血、充血、化脓等。

6．3 内脏检查。取出内脏前,观察胸腔、腹腔有无积液、黏连、

纤维素性渗出物。检查心脏、肺脏、肝脏、胃肠、脾脏、肾脏,剖检肠

系膜淋巴结、支气管(纵膈)淋巴结、肝门淋巴结,检查有无病变和

其他异常。

6．3．1 心脏。检查心脏的形状、大小、色泽及有无实质性变、淤

血、出血、水肿、结节、化脓灶等。必要时剖开心包和心脏,检查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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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膜、心包液和心肌有无积液、变性、色淡、出血、淤血、化脓灶等

异常。

6．3．2 肺脏。检查两侧肺叶实质、色泽、形状、大小及有无淤

血、出血、水肿、化脓、坏疽、结节、黏连、寄生虫等。视检或剖检支

气管(纵膈)淋巴结,检查切面有无淤血、出血、水肿、化脓、坏死

等。必要时剖检肺实质和支气管,检查有无化脓、渗出物、充血、糜

烂、钙化或干酪化结节等。

6．3．3 肝脏。检查肝脏大小、色泽,触检其弹性和硬度,检查有

无出血、淤血、肿大或实质变性、结节、化脓灶、坏死灶等。必要时

剖开肝门淋巴结、肝实质、胆囊和胆管,检查有无淤血、水肿、变性、

黄染、坏死、硬化以及肿瘤、结节、寄生虫、囊泡等病变。

6．3．4 肾脏。检查其弹性和硬度及有无肿大、出血、淤血、实质

性变、化脓灶等。必要时剖开肾实质,检查皮质、髓质和肾盂有无

出血、肿大、颜色灰黄等。

6．3．5 脾脏。检查弹性、颜色、大小等。必要时剖检脾实质,检

查切面是否呈颗粒状。

6．3．6 胃和肠。检查胃肠浆膜,检查有无淤血、出血、坏死、胶

冻样渗出物和黏连。剖开肠系膜淋巴结,检查有无肿胀、淤血、出

血、化脓灶、坏死等。必要时剖开胃肠,检查内容物、黏膜等有无出

血、淤血、水肿、坏死、溃疡、结节、寄生虫等。

6．4 胴体检查

6．4．1 整体检查。检查皮下组织、脂肪、肌肉、淋巴结以及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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腔、腹腔浆膜有无淤血、出血、疹块、脓肿、黄染和其他异常等。

6．4．2 淋巴结检查。剖检颈浅淋巴结(肩前淋巴结)、股前淋

巴结、腹股沟浅淋巴结、腹股沟深(髂内)淋巴结,必要时剖检颈深

淋巴结和腘淋巴结,检查切面形状、色泽、大小及有无肿胀、淤血、

出血、化脓灶、坏死灶等。

6．5 复检。必要时,官方兽医对上述检疫情况进行复检,综合

判定检疫结果。

6．6 官方兽医在同步检疫过程中应当做好卫生安全防护。

7.检疫结果处理

7．1 同步检疫合格的,由官方兽医按照检疫申报批次,对马属

动物的胴体及生皮、脏器、血液、蹄、头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加盖检

疫验讫印章或者加施其他检疫标志。

7．2 同步检疫不合格的,由官方兽医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并

按 5．3．2．1 规定处理。

8.检疫记录

8．1 官方兽医应当做好检疫申报、宰前检查、同步检疫、检疫

结果处理等环节记录。

8．2 检疫申报单和检疫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2 个月。

8．3 电子记录与纸质记录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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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鹿屠宰检疫规程

1.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鹿屠宰检疫的检疫范围及对象、检疫合格标准、

检疫申报、宰前检查、同步检疫、检疫结果处理和检疫记录。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鹿的屠宰检疫。

2.检疫范围及对象

2．1 检疫范围

《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规定的鹿。

2．2 检疫对象

口蹄疫、炭疽、布鲁氏菌病、牛结核病、棘球蚴病、片形吸虫病。

3.检疫合格标准

3．1 进入屠宰加工场所时,具备有效的动物检疫证明。

3．2 申报材料符合本规程规定。

3．3 待宰鹿临床检查健康。

3．4 同步检疫合格。

3．5 需要进行实验室疫病检测的,检测结果合格。

4.检疫申报

4．1 申报检疫。货主应当在屠宰前 6 小时向所在地动物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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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机构申报检疫,急宰的可以随时申报。申报检疫应当提供以

下材料:

4．1．1 检疫申报单。

4．1．2 鹿入场时附有的动物检疫证明。

4．1．3 鹿入场查验登记、待宰巡查等记录。

4．2 申报受理。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接到检疫申报后,应当及

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由派驻(出)的

官方兽医实施检疫;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

4．3 回收检疫证明。官方兽医应当回收鹿入场时附有的动物

检疫证明,并将有关信息上传至动物检疫管理信息化系统。

5.宰前检查

5．1 现场核查申报材料与待宰鹿信息是否相符。

5．2 按照《反刍动物产地检疫规程》中“临床检查”内容实施

检查。

5．3 结果处理

5．3．1 合格的,准予屠宰。

5．3．2 不合格的,由官方兽医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按下列规

定处理。

5．3．2．1 发现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向农业农村部门或者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由货主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

5．3．2．2 发现病死鹿的,按照《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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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处理管理办法》等规定处理。

5．3．2．3 现场核查待宰鹿信息与申报材料或入场时附有的动

物检疫证明不符,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向农业农村部门

报告。

5．3．3 确认为无碍于肉食安全且濒临死亡的鹿,可以急宰。

6.同步检疫

与屠宰操作相对应,对同一只鹿的胴体及脏器、蹄、头等统一

编号进行检疫。

6．1 头蹄部检查

6．1．1 头部检查。检查鼻镜、齿龈、口腔黏膜、舌及舌面有无水

疱、溃疡、烂斑等。必要时剖开下颌淋巴结,检查有无肿胀、淤血、

出血、坏死灶等。

6．1．2 蹄部检查。检查蹄冠、蹄叉皮肤有无水疱、溃疡、烂斑、

结痂等。

6．2 内脏检查。取出内脏前,观察胸腔、腹腔有无积液、黏连、

纤维素性渗出物。检查心脏、肺脏、肝脏、胃肠、脾脏、肾脏,剖检支

气管淋巴结、肝门淋巴结、肠系膜淋巴结等,检查有无病变和其他

异常。

6．2．1 心脏。检查心脏的形状、大小、色泽及有无淤血、出血

等。必要时剖开心包,检查心包膜、心包液和心肌有无异常。

6．2．2 肺脏。检查两侧肺叶实质、色泽、形状、大小及有无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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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出血、水肿、化脓、实变、黏连、结节、空洞、寄生虫等。剖检一侧

支气管(肺门)淋巴结,检查切面有无淤血、出血、水肿、结节等。

6．2．3 肝脏。检查肝脏大小、色泽、弹性、硬度及有无大小不一

的突起。剖开肝门淋巴结,切开胆管,检查有无寄生虫等。必要时

剖开肝实质,检查有无肿大、出血、淤血、坏死灶、结节、硬化、萎

缩等。

6．2．4 肾脏。剥离两侧肾被膜(两刀),检查弹性、硬度及有无

贫血、出血、淤血、结节等。必要时剖检肾脏。

6．2．5 脾脏。检查弹性、颜色、大小等。必要时剖检脾实质。

6．2．6 胃和肠。检查浆膜面及肠系膜有无淤血、出血、黏连等。

剖开肠系膜淋巴结,检查有无肿胀、淤血、出血、坏死等。必要时剖

开胃肠,检查有无淤血、出血、胶样浸润、糜烂、溃疡、化脓、结节、寄

生虫等,检查瘤胃肉柱表面有无水疱、糜烂或溃疡等。

6．2．7 子宫和睾丸。检查母鹿子宫浆膜、黏膜有无出血、坏死、

炎症、结节等。检查公鹿睾丸有无肿大,睾丸、附睾有无化脓、坏死

灶等。

6．3 胴体检查

6．3．1 整体检查。检查皮下组织、脂肪、肌肉、淋巴结以及胸

腔、腹腔浆膜有无淤血、出血以及疹块、脓肿、结节和其他异常等。

6．3．2 淋巴结检查

6．3．2．1 颈浅淋巴结(肩前淋巴结)。在肩关节前稍上方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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臂头肌、肩胛横突肌下的一侧颈浅淋巴结,检查有无肿胀、淤血、出

血、结节、坏死灶等。

6．3．2．2 髂下淋巴结(股前淋巴结、膝上淋巴结)。剖开一侧

淋巴结,检查切面形状、色泽、大小及有无肿胀、淤血、出血、结节、

坏死灶等。

6．3．2．3 必要时剖检腹股沟深淋巴结。

6．4 复检。必要时,官方兽医对上述检疫情况进行复检,综合

判定检疫结果。

6．5 官方兽医在同步检疫过程中应当做好卫生安全防护。

7.检疫结果处理

7．1 同步检疫合格的,由官方兽医按照规定对鹿的胴体及生

皮、原毛、脏器、血液、蹄、头出具动物检疫证明,加盖检疫验讫印章

或者加施其他检疫标志。

7．2 同步检疫不合格的,由官方兽医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并

按 5．3．2．1 规定处理。

8.检疫记录

8．1 官方兽医应当做好检疫申报、宰前检查、同步检疫、检疫

结果处理等环节记录。

8．2 检疫申报单和检疫工作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2 个月。

8．3 电子记录与纸质记录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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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动物和动物产品补检规程

1.适用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动物和动物产品补检的范围及对象、补检合格

标准、补检程序、补检结果处理和补检记录。

本规程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动物和动物产品的补检。

2.补检范围及对象

2．1 补检范围

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及其生皮、原毛、绒、角。

2．2 补检对象

动物检疫规程中规定的检疫对象。

3.补检合格标准

3．1 动物

3．1．1 畜禽标识符合规定。

3．1．2 动物产地检疫规程要求提供的检疫申报材料齐全,符合

规定。

3．1．3 临床检查健康。

3．1．4 不符合 3．1．1 或者 3．1．2 规定条件的,货主应当于 7 日

内提供本规程规定的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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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生皮、原毛、绒、角

3．2．1 经外观检查无腐烂变质。

3．2．2 按照规定进行消毒。

3．2．3 需要实验室检测的,货主应当于 7 日内提供本规程规定

的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检测结果合格。

4.补检程序

4．1 启动补检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在接到农业农村部门的补检通知后,确定

是否属于检疫范围,属于检疫范围的应当及时指派官方兽医或协

检人员到现场核实信息,开展临床健康检查;不予补检的,应当说

明理由。

4．2 查验畜禽标识及材料

4．2．1 动物

4．2．1．1 查验畜禽标识加施情况,确认是否按规定加施畜禽

标识。

4．2．1．2 按照动物产地检疫规程要求,查验检疫申报单以外,

其他检疫申报需要提供的材料是否齐全、符合要求。

4．2．1．3 需要继续运输的,查验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

车辆驾驶员是否备案。

4．2．1．4 不符合 3．1．1 或者 3．1．2 规定条件的,货主应当于 7

日内提供本规程规定的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官方兽医或协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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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应当查验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是否符合要求,检测结果是否

合格。

4．2．2 生皮、原毛、绒、角

4．2．2．1 查验动物产品消毒记录是否符合要求。

4．2．2．2 查验实验室疫病检测报告是否符合要求,检测结果是

否合格。

4．3 现场检查

4．3．1 动物。按照相关动物产地检疫规程中“临床检查”内容

实施检查。

4．3．2 动物产品。检查外观是否腐败变质。

4．4 实验室疫病检测种类

4．4．1 动物

4．4．1．1 生猪:非洲猪瘟。

4．4．1．2 反刍动物: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布鲁氏菌病。

4．4．1．3 家禽:高致病性禽流感。

4．4．1．4 马属动物:马传染性贫血、马鼻疽。

4．4．1．5 兔:兔出血症。

4．4．1．6 犬、猫以及水貂等非食用动物:狂犬病免疫抗体。

4．4．1．7 蜜蜂:美洲蜜蜂幼虫腐臭病、欧洲蜜蜂幼虫腐臭病。

4．4．1．8 种用、乳用畜禽:按照《种用乳用家畜产地检疫规

程》、《种禽产地检疫规程》规定的实验室疫病检测要求实施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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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9 水产苗种:按照《鱼类产地检疫规程》、《甲壳类产地

检疫》、《贝类产地检疫规程》规定的实验室疫病检测要求实施

检测。

4．4．2 生皮、原毛、绒:炭疽。

5.补检结果处理

5．1 补检合格

5．1．1 动物

补检合格,且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车辆驾驶员备案

符合要求的,出具动物检疫证明;运输车辆、承运单位(个人)及车

辆驾驶员备案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告,由农

业农村部门责令改正的,方可出具动物检疫证明。

5．1．2 生皮、原毛、绒、角

补检合格,出具动物检疫证明。

5．2 补检不合格

5．2．1 动物

补检不合格,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并按照相关动物产地检疫

规程的规定处理。

5．2．2 生皮、原毛、绒、角

补检不合格,出具检疫处理通知单,及时向农业农村部门报

告,由农业农村部门监督货主对动物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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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补检记录

6．1 官方兽医应当及时填写补检工作记录,详细登记补检动

物或动物产品的货主姓名、检疫时间、检疫地点、种类、数量及用

途、检疫处理、检疫证明编号等。

6．2 检疫工作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12 个月。

6．3 电子记录与纸质记录具有同等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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